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6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奕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葉重序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瑞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崔碩元律師

            徐人和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

度訴字第1618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第14213號、

第14214號、第14215號、第37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奕鳴、葉瑞中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各處有期徒刑

柒年陸月。

　　事　實

一、陳奕鳴、葉瑞中及張語潔(由本院另案判決)、許廷瑄(現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通緝中)為朋友，其等4

人因缺錢花用，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

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謀議由陳奕鳴出面佯以欲

向黃煒承收取積欠車款及並購買毒品咖啡包為由，與黃煒承

相約見面後，再由葉瑞中及許廷瑄強盜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

品咖啡包。謀議既定，陳奕鳴即於民國111年3月15日晚間6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時許，委請黃信全轉知黃煒承於同日晚間9時30分許，在址

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之東東保齡球館會面。陳奕

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語潔，許廷

瑄另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葉瑞中則駕駛

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同日晚間9時45分許

先後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待黃煒承依約抵達東東保齡球館

後，陳奕鳴即先進入黃煒承駕駛之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內，佯以向黃煒承收取車款，並依張語潔先前指

示，向黃煒承表示欲購買毒品咖啡包數量後，復又調降購買

數量，以此方式確認黃煒承攜帶之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

置。嗣陳奕鳴離開黃煒承車輛後，許廷瑄、葉瑞中旋進入黃

煒承所駕小自小客車，許廷瑄坐於車輛副駕駛座，葉瑞中則

持可供兇器使用之刀械坐於該車副駕駛座後方座位，並將刀

械抵住黃煒承脖子，許廷瑄則向黃煒承恫稱：「把你身上的

錢都拿出來，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

麼樣」等語，以此強暴、脅迫手法至使黃煒承不能抗拒，而

將身上持有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萬6,000元、號稱「咖啡

包」之物80包（每包價值150元）交予坐在副駕駛座之許廷

瑄。陳奕鳴、葉瑞中、許廷瑄、張語潔等4人強盜得手後，

即逃逸離去並朋分財物，由陳奕鳴分得1萬4,000元及號稱

「咖啡包」之物20包。

二、案經黃煒承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供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與審判中不符」，

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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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

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等實

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

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觀之，一般

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偏低，而具有

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出於自然之發

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情形均屬之，

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之例外，承認

其證據能力，故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法院應比較其

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30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時指述案發當日係先與陳奕鳴相

約見面，陳奕鳴坐上其所駕自小客車並收取2萬元後即下

車，嗣有另2名不詳人士坐上其車，並持刀架住脖子，因無

力抵抗，故將車上現金全數交付等情（見111年度偵字第420

73號一卷第145頁至第148頁)。然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本

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詰後則改證稱：案發當日陳奕鳴或

許廷瑄並未對伊實行強盜犯行等語（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

9頁）。是證人黃煒承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就是否有遭被

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強盜財物此一

主要待證事實，前後陳述全然不同。

　㈡本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之時間距離案發時間接

近，於製作筆錄完成後，亦經其確認內容是否實在後始簽名

捺印等情，有其警詢筆錄在卷為佐（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

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而於本院審理時，經提示上開

筆錄予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閱覽，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亦供

述：該份筆錄為其製作，簽名為其簽名等語（見本院第2674

號卷第438頁），其於本院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對於諸多重

要待證事實，或沉默不答，或稱忘記、不知道（見本院第26

74號卷第437頁至第444頁），復已與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

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達成和解，取得和解金10萬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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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書可參（見本院第4709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從形

式上及外部環境觀之，警詢筆錄詢問過程並無違反法定程序

之情形。且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內容，相互

對照本案卷內非供述證據即被告陳奕鳴車內行車紀錄器錄音

譯文內容（見111年度他字第2349號卷一第245頁至第249

頁），互核有高度一致性，較之本院審理時之上開重大情事

變更，堪認黃煒承於警詢時之陳述，顯具有可信之特別情

況。況黃煒承嗣後於檢察官訊問時翻異前詞，改證稱：並無

遭強盜等語，業經檢察官以黃煒承涉犯偽證罪，向桃園地院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桃園地院以113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4月，有上開簡易判決在卷足憑。是黃煒承於

警詢中之陳述既已隨其態度改變而無其他相同價值之人證、

書證或物證可資替代，然其於警詢中之陳述為證明本案被訴

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證據，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

定，應例外地賦與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

力。

二、本案下述採為裁判基礎之供述證據性質上屬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除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

等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

力外，對於其餘部分，檢察官、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

辯護人於審理中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1

5頁及第42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

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

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另本判決引用其餘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

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與本

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之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坦言於上開時、地與黃煒承相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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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東保齡球館見面，被告陳奕鳴先進入黃煒承車內並離去

後，被告葉瑞中始與許廷瑄進入等情，惟均否認有強盜之犯

行。被告陳奕鳴辯稱：當天我到東東保齡球館除了要收黃信

全欠我的車款以外，還要順便跟黃煒承收他欠我的20多萬元

車款，我只是要討債；被告葉瑞中則辯稱：有與許廷瑄一同

進入黃煒承車輛，許廷瑄在副駕駛座，伊坐後座，係因許廷

瑄要求伊作伴，上車是為了買毒品等語。

　㈡不爭執事項

　　被告陳奕鳴有於111年3月15日晚上9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另案被告張語潔前往東東保

齡球館，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則分駕駛2車同往上址。於告

訴人黃煒承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被告陳奕鳴先獨自進入告

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待被告陳奕鳴下車後，被告葉瑞

中及許廷瑄旋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嗣許廷瑄下

車時有提一袋子離去等情，分據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

被告張語潔及許廷瑄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

指訴相符，並有被告陳奕鳴駕駛之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

車紀錄器對話譯文、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之去程行車路線、相關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主個

人基本資料、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等證據（111年度偵字第4

2073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81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

屬實。

　㈢告訴人黃煒承於案發當日，係因被告陳奕鳴向其催討車款乙

事，始相約在東東保齡球館見面乙節，業據告訴人黃煒承供

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

而證人黃信全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跟黃煒承說要去東東

保齡球館時，我就有跟黃煒承說清楚陳奕鳴是要去找他收車

款，黃煒承也知道他當天到東東保齡球館會遇到陳奕鳴等語

（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91頁至第314頁），足

徵被告陳奕鳴於案發當日係以收取車款為由與黃煒承相約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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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陳奕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

器譯文顯示，自同日晚上9時26分34秒起迄同日晚上9時45分

40許亦即被告陳奕鳴實際與黃煒承見面前，共計有3段對

話，內容分別如下（111年度偵字第42072號卷一第169頁至

第174頁）：

　⒈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26分34秒開始：

　⒉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1分34秒開始：

張語潔：應該是確保，你等一下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

你懂意思嗎？你就說我要5個...

陳奕鳴：我要5個？

張語潔：對，你就說你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時候。

陳奕鳴：算了，我2個就好了

張語潔：對對，算了我2個就好了，懂意思嗎？

陳奕鳴：懂懂。

張語潔與某人手機對話：我現在窮到我現在要去搶人家劫

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了，我要去搶人家的錢，我要去搶

錢啦，我要去搶了現在已經在路上了...

張語潔：要去哪啦？

陳奕鳴：不是要去東東。

張語潔：等一下你東西拿完你回來我們這個車上，你把K

給我，然後你就去幫他們開車。

陳奕鳴：侑侑也來了阿。

張語潔：侑侑來我跟你講完蛋。

陳奕鳴：怎麼說？

張語潔：他一定說沒有啦，直接搶了啦，這樣你會完蛋。

陳奕鳴：哈哈，直接搶喔，阿全本來就知道侑侑會來啊

陳奕鳴：不是說要領錢，這樣子我才可以看他找的錢有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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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45分40秒開始：　

　㈤上開對話中，被告陳奕鳴多次敘及「侑侑」之人，即係被告

葉瑞中乙節，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供述明確（見111年

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三第147頁至第151頁）。上開3段對話，

係被告陳奕鳴於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前，分別與

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之對話，其等對話未見任何關於收

領車款事宜，另案被告張語潔於車上與某人對話之際，更表

明「我現在窮到現在就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

了」等語，足徵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以不法方法強取告

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咖啡包及現金。而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

告陳奕鳴欲以「先報高要買的毒品數量嗣再降低」之方式，

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車上之毒品數量，且透過告訴人黃煒承找

張語潔與許廷瑄電話對話：他要領錢啊，他不領錢他怎麼

可以看那個他身上剩多少錢，就叫他說先拿5個阿，就先

拿5個阿，然後說沒有啊沒有啊，先看他身上剩幾個阿，

一定要先拿5個嘛對不對...

許廷瑄：幹你娘，搶錢啦。

張語潔：錢當然是要搶，所以他是要拿5個的錢去領2萬元

出來，然後沒有沒有拿2個就好，拿2個，然後拿了以後會

找錢嘛，對不對。

許廷瑄：你要看他看不看的到，眼力夠不夠。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

我們到東東了，你在哪裡，那我跟你講，你有沒有看到一

台寶獅的車子黑色的，你跟在阿廷（按：指許廷瑄）那

邊，我在裡面在交易阿。

張語潔：是誰？

陳奕鳴：侑侑（按：指葉瑞中）啦。

張語潔：你叫他打給阿廷啦。

陳奕鳴：你直接打電話阿廷啦。

張語潔：阿廷在外面埋伏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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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之際，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身上攜帶現金之藏放處所乙節，

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時供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

卷第223頁）。而另案被告張語潔及被告陳奕鳴上開對話

中，亦可見另案被告張語潔明確指示被告陳奕鳴：你等一下

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就說我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

的時候，你就說算了，我2個就好等語，益徵被告陳奕鳴上

開所述，確屬實在。是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

謀議強盜告訴人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乙節，堪以認

定。

　㈥觀諸上揭譯文第3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

保齡球場後，尚未與告訴人黃煒承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

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

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告葉瑞中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致

電予被告陳奕鳴確認位置之際，另案被告張語潔竟向其表

示：「阿廷（指許廷瑄）在外面埋伏他啦」，倘被告葉瑞中

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僅係為陪同被告陳奕鳴一同向

黃煒承收取車款，其等依約定時間在東東保齡球館會面即

可，實無須演練說詞，亦無須再三確認會合位置，更無須以

「埋伏」手段收款項甚明。

　㈦綜合上情以觀，由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演練確認告

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位置及其等確認彼此所在位

置，復佐以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被告陳奕鳴與告訴人

黃煒承見面前，即多次敘及搶錢等語以觀，足徵被告陳奕

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案發當日係以欲收取

車款為由與告訴人黃煒承相約見面，然實係為強取告訴人黃

煒承隨身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甚明。

　㈧當日被告陳奕鳴、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先後進入告訴人所駕

自小客車後發生何事：

　⒈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證稱：我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0

分許駕車進入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陳奕鳴要來跟我收車

款，我坐駕駛座上等陳奕鳴。陳奕鳴從我副駕駛座上車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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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萬塊車款後下車，隨後有2名歹徒坐上我車子副駕駛座和

副駕駛座後方座位，其中坐在副駕駛座後方歹徒持刀（約20

至30公分長）架在我脖子上，並且說：「你身上的錢都拿出

來」，我回我身上沒錢，歹徒說：「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

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因為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

上並且施力，我只好順意將身上的現金都交給他們，隨後2

名歹徒就下車往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出口跑走等語明確（11

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

　⒉而許廷瑄於警詢中亦坦言：案發當天上車時，我問黃煒承東

西和錢放在哪裡，他說在我身後的那包袋子，他從口袋拿出

差不多5萬元現金，我把錢放到袋子裡面，我就提著袋子走

了。警方提示照片中（指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174

頁之照片編號55、56），圖中我持一個袋子從我駕駛的小客

車走到陳奕鳴駕駛的小客車旁，該袋子內裝的是毒品跟錢，

我把那個袋子拿到陳奕鳴駕駛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裡等語。嗣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供述。而被告葉瑞中坦言

於案發當日確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是

告訴人前述有2名歹徒進入其車之人即係被告葉瑞中及許廷

瑄無訛。

　㈨本院認定被告葉瑞中有持刀抵住告訴人脖子之理由如下：

　⒈訊之被告葉瑞中坦言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

車，並坐於後座等語（見原審卷第103頁），惟否認有持刀

抵住告訴人脖子。然告訴人已指述案發當日進入該車坐於副

駕駛座之人有持刀抵住其脖子等語明確，且依上揭譯文第3

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尚未

與告訴人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

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

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亦坦言：譯文中我說「我們到東東了你在

哪裡，你跟在阿廷那邊」等文字，是當時被告葉瑞中打電話

給我問我在哪裡，因為他在等我交易完後，他和許廷瑄就要

動手強盜，我就在和葉瑞中確定我的具體位置等語（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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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3頁）。是足證被告葉瑞中與被告

陳奕鳴係相互配合以期可以遂行強盜告訴人所攜財物。

　⒉依卷附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

　　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亦即許廷瑄與被告葉瑞

中 已從告訴人車輛下車並離開東東保齡球館時，被告陳奕

鳴主動致電詢問被告葉瑞中：「剛剛的劇情如何」等語，被

告葉瑞中回覆：「我就坐在後座啊，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

就嚇他）...」等語，此實與告訴人前開證述相吻合。本院

審酌錄音檔案本身為非供述證據，係透過機械構造忠實地將

所錄得之聲音呈現出來，不會如同供述證據般由於人之記憶

將隨時間逐漸淡忘模糊、敘述方式不同等因素而受影響，是

被告葉瑞中於案發當時即已主動向被告陳奕鳴表示：有將刀

拿出來嚇告訴人等語，益徵告訴人供述於案發時有2人進入

其所駕自小客車，後座之人有持刀抵住脖子，並恫嚇命其取

出財物，其不得不順從等證述內容，應與事實相符而堪採

信。

　⒊另依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11時38分41秒起，所

錄得內容如下：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喂，怎樣，我知道阿，阿廷他

打電話過來，你一定帥的阿。

張語潔：剛是怎麼發生的？

陳奕鳴：剛剛的劇情是怎樣？

葉瑞中(電話開擴音講述)：我就坐在後座阿，然後我身上有

刀喔(我就嚇他)...

張語潔：哈哈哈，回去再講，電話裡面就不要留紀錄了，不

要有通聯。

陳奕鳴：沒有啊，阿全打電話給我，我就跟他說我不知道阿

就走拉。

陳奕鳴：每個人分多少啊？

張語潔：1萬4阿，1個人1萬4阿，1、2、3、4、5、6、7、

8、9、10、11、12、13、14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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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清點自告訴人處取得財物後，除有計算所

取得之現金及咖啡包外，並有計算朋分方式。依被告陳奕鳴

所述，本件強盜所得財物為現金5萬6,000元及咖啡包80包

（每包價值150元），依上開錄得譯文，現金部分每人分得1

萬4,000元，咖啡包部分，另案被告張語潔表示：「咖啡一

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等語，由上開計算式可

知，另案被告張語潔係以4人為基礎計算如何朋分所得財

物。審酌本案相互聯絡並確認所在位置之人共計有被告陳奕

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4人，此益徵被告葉

瑞中非如其所述僅陪同許廷瑄至告訴人車上聊天，而係確有

前述持刀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之舉，方得分領本案強盜

所得財物甚明。

　㈩而一般常人於突遭2名不認識之人自副駕駛座、副駕駛座後

座上車，其中一人又持刀械抵住自己脖子，在人數劣勢及身

處密閉車輛內之情形下，當因惟恐遭到利器傷害而極度驚

恐、害怕、無從反抗，亦無法求救，復佐以告訴人黃煒承於

警詢中證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

將現金交給他們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7

頁），足證告訴人之自由意志顯已遭到壓制，客觀上已達到

不能抗拒之程度無疑。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具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

　　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前，即不

斷演練如何確認告訴人身上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

再者，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告訴人

還未遭強盜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

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堪

陳奕鳴：阿咖啡1包500，500乘以90包，4萬5。

張語潔：什麼90，咖啡1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

千。

陳奕鳴：蛤，咖啡好少喔，咖啡不好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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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對於本案

強盜犯行間，有明確分工並各司其職，且被告陳奕鳴對許廷

瑄、被告葉瑞中之強盜犯行，顯有所認識。此外，待許廷

瑄、被告葉瑞中實行強盜犯行後，被告陳奕鳴又撥打電話給

被告葉瑞中確認車上發生之狀況，被告葉瑞中並在車上接聽

手機回應方才發生之強盜狀況，復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

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案發後更分別駕車陸續回到被告陳

奕鳴經營之位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晉鳴車行集合，

許廷瑄並將強盜所得裝有現金、毒品之袋子交到被告陳奕鳴

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中，被告陳奕鳴又參

與朋分強盜而來之贓物，益證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強

盜犯行間，早有預謀，且犯罪計畫明確翔實，彼此間當具犯

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至明。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之辯解不予採信之理由：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選任辯護人雖辯稱：黃煒承於案

發時有積欠其20餘萬元車款，本件僅是討債，無不法所有意

圖等語。惟：

　⒈按刑事法關於財產犯罪所定之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

之意思條件，即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係指欠缺適法權

源，仍圖將財產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

或處分之情形而言。該「不法所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之

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之意圖，違

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之

程度者，自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經查，關於被告陳奕鳴當日為何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被告葉

瑞中、許廷瑄至案發現場與黃煒承會面之緣由，被告陳奕鳴

於111年3月17日警詢中供稱：我當時是前往黃煒承車上收取

1萬5千元車款和交易毒品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

一第21頁至第29頁）。嗣於同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黃信

全有欠我車款，我於本月14日向他催討時，他說要我去跟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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煒承拿車款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1頁至第2

24頁）。再於翌日羈押審查庭中，供稱：我不認識黃煒承，

我是因為接到黃信全電話告知我要收車款的話，就到上開時

地找他的司機也就是黃煒承收錢，收黃信全欠我的車款，他

總共跟我買3部，計算上3月15日收到9千元外，黃信全還欠

我3萬元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329頁至第33

3頁）。後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案發當日是要收取黃煒承

欠我的車款23萬元，案發那天黃信全要給我車款，我也要順

便收黃煒承欠我的所有車款。黃煒承的車款有分期，他有承

諾在3個月之內給我，但是我只收到1期車款等語（見原審卷

一第271頁至第307頁）。觀之被告陳奕鳴於偵、審期間之歷

次供述，其首先稱是要向黃煒承收取1萬5千元之車款，嗣改

稱不認識黃煒承，當天去案發現場是要向收取黃信全積欠之

車款，最後方提出一次性要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全部車款之

抗辯，是其辯詞除對案發當日究竟是要收取何人積欠之數額

若干車款，前後矛盾不一，是其案發當日是否確係要一次性

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之車款，已屬有疑。

　⒊另徵之行車紀錄器對話譯文內容（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

卷卷一第173頁），顯示：

張語潔與某男手機對話：剩幾個？錢有多少錢？(某男：一

疊，5到6萬吧)好爽喔，哈哈哈，一人一萬多塊，然後呢再

來，喝的呢？菸呢？好，那菸先幫我收齊，2個沒關係，好沒

關係，車行等，你什麼東西超多，喝的，好奕鳴就拿喝的沒

錢分阿。

陳奕鳴：我不要，我要拿錢，我不要拿喝的。

張語潔：好好，等一下過來再算啦，你先藏好，你藏在副駕

駛座的底下。

陳奕鳴：黃信全打來了。

張語潔：阿全打來了，不要接不要接，你老闆阿全喔。

陳奕鳴：我不接他又一直打。

張語潔：你現在一定不能接，你要聽侑侑他們完全的講完怎

麼樣你才能接......你一定會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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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對話，可見許廷瑄與被告葉瑞中強盜財物得手後，另案被

告張語潔先告訴電話對方「把錢藏在副駕駛座底下」，並在

被告陳奕鳴告知黃信全打電話過來後，指示被告陳奕鳴「不

要接、不要接」，稱「接了會完蛋」等語，稽之黃信全於警

詢中證稱：陳奕鳴案發當天晚上6點用LINE打電話告訴我黃

煒承車款日期要到了，詢問我如何收取該車款，我就通知黃

煒承去東東保齡球館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

111頁至第113頁），可知黃信全案發前已知被告陳奕鳴要在

東東保齡球館收取黃煒承車輛之車款。是倘被告陳奕鳴於當

日確係向黃煒承收取積欠之車款23萬元，因為從黃煒承身上

取得之財物本就是被告陳奕鳴可合法持有的財物，另案被告

張語潔何須要求許廷瑄等人將款項刻意藏放之理，再者，車

款亦與黃信全無涉，被告陳奕鳴及另案被告張語潔等人又何

須迴避黃信全來電？由此益徵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知悉本

案自黃煒承身上強盜而來之財物，其等並無合法持有權源之

理甚明。

　⒋至另案被告張語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看過黃煒承向陳

奕鳴買車之買賣合約書，看到黃煒承向陳奕鳴共買2台車，

上面有黃煒承的簽名我想說是真的才幫忙討這筆錢，陳奕鳴

跟我說要去收21、22萬元，有拿2張買賣合約書給我看等語

（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30頁至第260頁），固

據告訴人黃煒承供稱確有向被告陳奕鳴購買自小客車，且積

欠被告陳奕鳴車款（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

至第148頁）。然案發當日，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

鳴、葉瑞中，係佯以欲收取車款為由邀約告訴人見面，然其

等係意在告訴人隨身所攜毒品及現金，是上開車款是否全數

屆期、另案被告張語潔是否見過上開買賣合約書，實與本案

無涉，是另案被告張語潔上開陳述，自難為有利被告陳奕

鳴、葉瑞中之認定依據。

二、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結夥三人以上攜

帶兇器強盜犯行均堪以認定，其等上開所辯洵係事後卸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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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無從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係以行為人攜帶兇

器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

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

屬之，且祇須行為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

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

第5253號判例要旨參照）。查被告葉瑞中犯本案時用以抵住

黃煒承脖子之刀子1把，雖未扣案，然參酌黃煒承於警詢中

供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金

交給他們等語，足證葉瑞中攜帶之刀子應有一定殺傷力，若

以刀刃揮砍他人，會造成他人受傷，此應屬合理認定，客觀

上自足以對他人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為具有相當危險

性之器械，核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相當，

應屬兇器無訛。

　㈡核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

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情形）之結夥三人

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

　㈢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犯行間，與許廷瑄、另案被告張

語潔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及量刑說明

　㈠原審同此見解，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予以論罪科刑，固無

非見。惟：⑴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於原審判決後之113年7

月17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有和解書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

第4709號卷第161頁），原審未及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

此一犯罪後之態度，即有未洽；⑵另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金額亦逾其等犯罪所得，此部分自

無庸再為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

而為沒收之諭知，於法亦有未合。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上訴

否認犯罪，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

由本院撤銷原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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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正值青

壯，不思以勞力正當賺取財物，竟以持兇器之強暴方式及口

出恫嚇言詞之脅迫方式，強盜告訴人黃煒承之財物，其等所

為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更致告訴人因意思自由遭

壓制而交付財物，受有財產上損失，殊為不該；並考量被告

陳奕鳴犯後一度於偵查中坦承犯行，惟於原審審理中則否認

犯行；葉瑞中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再酌以被告陳奕鳴

與另案被告張語潔同為主導犯罪之人，負責規畫本案犯行之

實行、被告陳奕鳴則係持刀壓制告訴人意思自由並在車上強

盜財物之各自參與犯罪程度；暨衡以告訴人所受損害輕重、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考量其等各自

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狀況，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

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月收入4至5萬元；

被告葉瑞中於原審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服務

業、月收入4至5萬元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

情狀（見原審卷第41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

刑。

　㈢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

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

第4項亦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

以原物沒收為原則，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又本於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

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於該條第4項規定，犯罪所得包括

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違法行

為所得與轉換而得之物（即變得之物），二者實屬同一，以

貫澈上開理念。又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

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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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

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

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

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

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雖與被害人

達成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解金額給付

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法院對於未

給付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部分等未實

際賠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就本件犯罪所得部分，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理中供稱：當天

共拿到現金5萬6,000元及毒品咖啡包80包（見原審卷第410

頁）。因本案並未扣得被告陳奕鳴所稱之毒品咖啡包，故未

能將之送請鑑定機構鑑定，故在卷內無客觀證據足以佐證被

告陳奕鳴所之毒品咖啡包內含毒品成分，本院僅能認定被告

陳奕鳴係分得號稱咖啡包之物共20包。又依前揭行車紀錄器

錄音譯文所示，於朋分財物時另案被告張語潔已明確陳稱：

每人分得現金為1萬4,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共計20包，每

包價值為150元計算，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因本件強盜所

得所分得之則物約為1萬7,000元（計算式：現金每人朋分1

萬4,000元，咖啡包每人朋分20包，每包價值150元），然被

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和解，且已全數

清償完畢，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張語潔賠償告訴人之金

額已逾其等犯罪所得，依上開說明，此部分爰不再為沒收之

諭知。另被告葉瑞中持以強盜之刀械並未扣案，且亦無證據

證明現仍存在，亦非違禁物，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

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劉哲鯤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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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

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

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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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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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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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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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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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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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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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崔碩元律師
            徐人和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第14213號、第14214號、第14215號、第37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奕鳴、葉瑞中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
一、陳奕鳴、葉瑞中及張語潔(由本院另案判決)、許廷瑄(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通緝中)為朋友，其等4人因缺錢花用，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謀議由陳奕鳴出面佯以欲向黃煒承收取積欠車款及並購買毒品咖啡包為由，與黃煒承相約見面後，再由葉瑞中及許廷瑄強盜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謀議既定，陳奕鳴即於民國111年3月15日晚間6時許，委請黃信全轉知黃煒承於同日晚間9時30分許，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之東東保齡球館會面。陳奕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語潔，許廷瑄另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葉瑞中則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同日晚間9時45分許先後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待黃煒承依約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陳奕鳴即先進入黃煒承駕駛之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內，佯以向黃煒承收取車款，並依張語潔先前指示，向黃煒承表示欲購買毒品咖啡包數量後，復又調降購買數量，以此方式確認黃煒承攜帶之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嗣陳奕鳴離開黃煒承車輛後，許廷瑄、葉瑞中旋進入黃煒承所駕小自小客車，許廷瑄坐於車輛副駕駛座，葉瑞中則持可供兇器使用之刀械坐於該車副駕駛座後方座位，並將刀械抵住黃煒承脖子，許廷瑄則向黃煒承恫稱：「把你身上的錢都拿出來，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等語，以此強暴、脅迫手法至使黃煒承不能抗拒，而將身上持有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萬6,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80包（每包價值150元）交予坐在副駕駛座之許廷瑄。陳奕鳴、葉瑞中、許廷瑄、張語潔等4人強盜得手後，即逃逸離去並朋分財物，由陳奕鳴分得1萬4,000元及號稱「咖啡包」之物20包。
二、案經黃煒承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供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故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時指述案發當日係先與陳奕鳴相約見面，陳奕鳴坐上其所駕自小客車並收取2萬元後即下車，嗣有另2名不詳人士坐上其車，並持刀架住脖子，因無力抵抗，故將車上現金全數交付等情（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一卷第145頁至第148頁)。然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詰後則改證稱：案發當日陳奕鳴或許廷瑄並未對伊實行強盜犯行等語（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9頁）。是證人黃煒承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就是否有遭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強盜財物此一主要待證事實，前後陳述全然不同。
　㈡本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之時間距離案發時間接近，於製作筆錄完成後，亦經其確認內容是否實在後始簽名捺印等情，有其警詢筆錄在卷為佐（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而於本院審理時，經提示上開筆錄予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閱覽，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亦供述：該份筆錄為其製作，簽名為其簽名等語（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8頁），其於本院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對於諸多重要待證事實，或沉默不答，或稱忘記、不知道（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7頁至第444頁），復已與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達成和解，取得和解金10萬元，有和解書可參（見本院第4709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從形式上及外部環境觀之，警詢筆錄詢問過程並無違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且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內容，相互對照本案卷內非供述證據即被告陳奕鳴車內行車紀錄器錄音譯文內容（見111年度他字第2349號卷一第245頁至第249頁），互核有高度一致性，較之本院審理時之上開重大情事變更，堪認黃煒承於警詢時之陳述，顯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況黃煒承嗣後於檢察官訊問時翻異前詞，改證稱：並無遭強盜等語，業經檢察官以黃煒承涉犯偽證罪，向桃園地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桃園地院以113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有上開簡易判決在卷足憑。是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既已隨其態度改變而無其他相同價值之人證、書證或物證可資替代，然其於警詢中之陳述為證明本案被訴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證據，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應例外地賦與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下述採為裁判基礎之供述證據性質上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除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外，對於其餘部分，檢察官、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辯護人於審理中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15頁及第42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另本判決引用其餘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之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坦言於上開時、地與黃煒承相約至東東保齡球館見面，被告陳奕鳴先進入黃煒承車內並離去後，被告葉瑞中始與許廷瑄進入等情，惟均否認有強盜之犯行。被告陳奕鳴辯稱：當天我到東東保齡球館除了要收黃信全欠我的車款以外，還要順便跟黃煒承收他欠我的20多萬元車款，我只是要討債；被告葉瑞中則辯稱：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黃煒承車輛，許廷瑄在副駕駛座，伊坐後座，係因許廷瑄要求伊作伴，上車是為了買毒品等語。
　㈡不爭執事項
　　被告陳奕鳴有於111年3月15日晚上9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另案被告張語潔前往東東保齡球館，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則分駕駛2車同往上址。於告訴人黃煒承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被告陳奕鳴先獨自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待被告陳奕鳴下車後，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旋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嗣許廷瑄下車時有提一袋子離去等情，分據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被告張語潔及許廷瑄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指訴相符，並有被告陳奕鳴駕駛之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對話譯文、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去程行車路線、相關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主個人基本資料、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等證據（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81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屬實。
　㈢告訴人黃煒承於案發當日，係因被告陳奕鳴向其催討車款乙事，始相約在東東保齡球館見面乙節，業據告訴人黃煒承供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而證人黃信全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跟黃煒承說要去東東保齡球館時，我就有跟黃煒承說清楚陳奕鳴是要去找他收車款，黃煒承也知道他當天到東東保齡球館會遇到陳奕鳴等語（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91頁至第314頁），足徵被告陳奕鳴於案發當日係以收取車款為由與黃煒承相約見面。
　㈣被告陳奕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譯文顯示，自同日晚上9時26分34秒起迄同日晚上9時45分40許亦即被告陳奕鳴實際與黃煒承見面前，共計有3段對話，內容分別如下（111年度偵字第42072號卷一第169頁至第174頁）：
　⒈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26分34秒開始：
		張語潔：應該是確保，你等一下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懂意思嗎？你就說我要5個...
陳奕鳴：我要5個？
張語潔：對，你就說你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時候。
陳奕鳴：算了，我2個就好了
張語潔：對對，算了我2個就好了，懂意思嗎？
陳奕鳴：懂懂。



		張語潔與某人手機對話：我現在窮到我現在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了，我要去搶人家的錢，我要去搶錢啦，我要去搶了現在已經在路上了...
張語潔：要去哪啦？
陳奕鳴：不是要去東東。







　⒉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1分34秒開始：
		張語潔：等一下你東西拿完你回來我們這個車上，你把K給我，然後你就去幫他們開車。
陳奕鳴：侑侑也來了阿。
張語潔：侑侑來我跟你講完蛋。
陳奕鳴：怎麼說？
張語潔：他一定說沒有啦，直接搶了啦，這樣你會完蛋。
陳奕鳴：哈哈，直接搶喔，阿全本來就知道侑侑會來啊


陳奕鳴：不是說要領錢，這樣子我才可以看他找的錢有多少。
張語潔與許廷瑄電話對話：他要領錢啊，他不領錢他怎麼可以看那個他身上剩多少錢，就叫他說先拿5個阿，就先拿5個阿，然後說沒有啊沒有啊，先看他身上剩幾個阿，一定要先拿5個嘛對不對...
許廷瑄：幹你娘，搶錢啦。
張語潔：錢當然是要搶，所以他是要拿5個的錢去領2萬元出來，然後沒有沒有拿2個就好，拿2個，然後拿了以後會找錢嘛，對不對。
許廷瑄：你要看他看不看的到，眼力夠不夠。







　⒊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45分40秒開始：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
我們到東東了，你在哪裡，那我跟你講，你有沒有看到一台寶獅的車子黑色的，你跟在阿廷（按：指許廷瑄）那邊，我在裡面在交易阿。
張語潔：是誰？
陳奕鳴：侑侑（按：指葉瑞中）啦。
張語潔：你叫他打給阿廷啦。
陳奕鳴：你直接打電話阿廷啦。
張語潔：阿廷在外面埋伏他啦







　㈤上開對話中，被告陳奕鳴多次敘及「侑侑」之人，即係被告葉瑞中乙節，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供述明確（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三第147頁至第151頁）。上開3段對話，係被告陳奕鳴於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前，分別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之對話，其等對話未見任何關於收領車款事宜，另案被告張語潔於車上與某人對話之際，更表明「我現在窮到現在就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了」等語，足徵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以不法方法強取告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咖啡包及現金。而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欲以「先報高要買的毒品數量嗣再降低」之方式，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車上之毒品數量，且透過告訴人黃煒承找錢之際，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身上攜帶現金之藏放處所乙節，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時供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3頁）。而另案被告張語潔及被告陳奕鳴上開對話中，亦可見另案被告張語潔明確指示被告陳奕鳴：你等一下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就說我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時候，你就說算了，我2個就好等語，益徵被告陳奕鳴上開所述，確屬實在。是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議強盜告訴人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乙節，堪以認定。
　㈥觀諸上揭譯文第3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尚未與告訴人黃煒承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告葉瑞中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致電予被告陳奕鳴確認位置之際，另案被告張語潔竟向其表示：「阿廷（指許廷瑄）在外面埋伏他啦」，倘被告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僅係為陪同被告陳奕鳴一同向黃煒承收取車款，其等依約定時間在東東保齡球館會面即可，實無須演練說詞，亦無須再三確認會合位置，更無須以「埋伏」手段收款項甚明。
　㈦綜合上情以觀，由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演練確認告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位置及其等確認彼此所在位置，復佐以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被告陳奕鳴與告訴人黃煒承見面前，即多次敘及搶錢等語以觀，足徵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案發當日係以欲收取車款為由與告訴人黃煒承相約見面，然實係為強取告訴人黃煒承隨身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甚明。
　㈧當日被告陳奕鳴、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先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後發生何事：
　⒈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證稱：我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0分許駕車進入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陳奕鳴要來跟我收車款，我坐駕駛座上等陳奕鳴。陳奕鳴從我副駕駛座上車後收了2萬塊車款後下車，隨後有2名歹徒坐上我車子副駕駛座和副駕駛座後方座位，其中坐在副駕駛座後方歹徒持刀（約20至30公分長）架在我脖子上，並且說：「你身上的錢都拿出來」，我回我身上沒錢，歹徒說：「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因為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且施力，我只好順意將身上的現金都交給他們，隨後2名歹徒就下車往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出口跑走等語明確（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
　⒉而許廷瑄於警詢中亦坦言：案發當天上車時，我問黃煒承東西和錢放在哪裡，他說在我身後的那包袋子，他從口袋拿出差不多5萬元現金，我把錢放到袋子裡面，我就提著袋子走了。警方提示照片中（指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174頁之照片編號55、56），圖中我持一個袋子從我駕駛的小客車走到陳奕鳴駕駛的小客車旁，該袋子內裝的是毒品跟錢，我把那個袋子拿到陳奕鳴駕駛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裡等語。嗣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供述。而被告葉瑞中坦言於案發當日確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是告訴人前述有2名歹徒進入其車之人即係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無訛。
　㈨本院認定被告葉瑞中有持刀抵住告訴人脖子之理由如下：
　⒈訊之被告葉瑞中坦言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並坐於後座等語（見原審卷第103頁），惟否認有持刀抵住告訴人脖子。然告訴人已指述案發當日進入該車坐於副駕駛座之人有持刀抵住其脖子等語明確，且依上揭譯文第3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尚未與告訴人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亦坦言：譯文中我說「我們到東東了你在哪裡，你跟在阿廷那邊」等文字，是當時被告葉瑞中打電話給我問我在哪裡，因為他在等我交易完後，他和許廷瑄就要動手強盜，我就在和葉瑞中確定我的具體位置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3頁）。是足證被告葉瑞中與被告陳奕鳴係相互配合以期可以遂行強盜告訴人所攜財物。
　⒉依卷附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喂，怎樣，我知道阿，阿廷他打電話過來，你一定帥的阿。
張語潔：剛是怎麼發生的？
陳奕鳴：剛剛的劇情是怎樣？
葉瑞中(電話開擴音講述)：我就坐在後座阿，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就嚇他)...
張語潔：哈哈哈，回去再講，電話裡面就不要留紀錄了，不要有通聯。
陳奕鳴：沒有啊，阿全打電話給我，我就跟他說我不知道阿就走拉。







　　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亦即許廷瑄與被告葉瑞中 已從告訴人車輛下車並離開東東保齡球館時，被告陳奕鳴主動致電詢問被告葉瑞中：「剛剛的劇情如何」等語，被告葉瑞中回覆：「我就坐在後座啊，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就嚇他）...」等語，此實與告訴人前開證述相吻合。本院審酌錄音檔案本身為非供述證據，係透過機械構造忠實地將所錄得之聲音呈現出來，不會如同供述證據般由於人之記憶將隨時間逐漸淡忘模糊、敘述方式不同等因素而受影響，是被告葉瑞中於案發當時即已主動向被告陳奕鳴表示：有將刀拿出來嚇告訴人等語，益徵告訴人供述於案發時有2人進入其所駕自小客車，後座之人有持刀抵住脖子，並恫嚇命其取出財物，其不得不順從等證述內容，應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
　⒊另依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11時38分41秒起，所錄得內容如下：
		陳奕鳴：每個人分多少啊？
張語潔：1萬4阿，1個人1萬4阿，1、2、3、4、5、6、7、8、9、10、11、12、13、14阿。
陳奕鳴：阿咖啡1包500，500乘以90包，4萬5。
張語潔：什麼90，咖啡1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
陳奕鳴：蛤，咖啡好少喔，咖啡不好賺。







　　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清點自告訴人處取得財物後，除有計算所取得之現金及咖啡包外，並有計算朋分方式。依被告陳奕鳴所述，本件強盜所得財物為現金5萬6,000元及咖啡包80包（每包價值150元），依上開錄得譯文，現金部分每人分得1萬4,000元，咖啡包部分，另案被告張語潔表示：「咖啡一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等語，由上開計算式可知，另案被告張語潔係以4人為基礎計算如何朋分所得財物。審酌本案相互聯絡並確認所在位置之人共計有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4人，此益徵被告葉瑞中非如其所述僅陪同許廷瑄至告訴人車上聊天，而係確有前述持刀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之舉，方得分領本案強盜所得財物甚明。
　㈩而一般常人於突遭2名不認識之人自副駕駛座、副駕駛座後座上車，其中一人又持刀械抵住自己脖子，在人數劣勢及身處密閉車輛內之情形下，當因惟恐遭到利器傷害而極度驚恐、害怕、無從反抗，亦無法求救，復佐以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證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金交給他們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7頁），足證告訴人之自由意志顯已遭到壓制，客觀上已達到不能抗拒之程度無疑。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前，即不斷演練如何確認告訴人身上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再者，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告訴人還未遭強盜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堪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對於本案強盜犯行間，有明確分工並各司其職，且被告陳奕鳴對許廷瑄、被告葉瑞中之強盜犯行，顯有所認識。此外，待許廷瑄、被告葉瑞中實行強盜犯行後，被告陳奕鳴又撥打電話給被告葉瑞中確認車上發生之狀況，被告葉瑞中並在車上接聽手機回應方才發生之強盜狀況，復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案發後更分別駕車陸續回到被告陳奕鳴經營之位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晉鳴車行集合，許廷瑄並將強盜所得裝有現金、毒品之袋子交到被告陳奕鳴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中，被告陳奕鳴又參與朋分強盜而來之贓物，益證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強盜犯行間，早有預謀，且犯罪計畫明確翔實，彼此間當具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至明。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之辯解不予採信之理由：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選任辯護人雖辯稱：黃煒承於案發時有積欠其20餘萬元車款，本件僅是討債，無不法所有意圖等語。惟：
　⒈按刑事法關於財產犯罪所定之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思條件，即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係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產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該「不法所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之意圖，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之程度者，自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關於被告陳奕鳴當日為何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被告葉瑞中、許廷瑄至案發現場與黃煒承會面之緣由，被告陳奕鳴於111年3月17日警詢中供稱：我當時是前往黃煒承車上收取1萬5千元車款和交易毒品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21頁至第29頁）。嗣於同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黃信全有欠我車款，我於本月14日向他催討時，他說要我去跟黃煒承拿車款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1頁至第224頁）。再於翌日羈押審查庭中，供稱：我不認識黃煒承，我是因為接到黃信全電話告知我要收車款的話，就到上開時地找他的司機也就是黃煒承收錢，收黃信全欠我的車款，他總共跟我買3部，計算上3月15日收到9千元外，黃信全還欠我3萬元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329頁至第333頁）。後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案發當日是要收取黃煒承欠我的車款23萬元，案發那天黃信全要給我車款，我也要順便收黃煒承欠我的所有車款。黃煒承的車款有分期，他有承諾在3個月之內給我，但是我只收到1期車款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1頁至第307頁）。觀之被告陳奕鳴於偵、審期間之歷次供述，其首先稱是要向黃煒承收取1萬5千元之車款，嗣改稱不認識黃煒承，當天去案發現場是要向收取黃信全積欠之車款，最後方提出一次性要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全部車款之抗辯，是其辯詞除對案發當日究竟是要收取何人積欠之數額若干車款，前後矛盾不一，是其案發當日是否確係要一次性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之車款，已屬有疑。
　⒊另徵之行車紀錄器對話譯文內容（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卷一第173頁），顯示：
		張語潔與某男手機對話：剩幾個？錢有多少錢？(某男：一疊，5到6萬吧)好爽喔，哈哈哈，一人一萬多塊，然後呢再來，喝的呢？菸呢？好，那菸先幫我收齊，2個沒關係，好沒關係，車行等，你什麼東西超多，喝的，好奕鳴就拿喝的沒錢分阿。
陳奕鳴：我不要，我要拿錢，我不要拿喝的。
張語潔：好好，等一下過來再算啦，你先藏好，你藏在副駕駛座的底下。
陳奕鳴：黃信全打來了。
張語潔：阿全打來了，不要接不要接，你老闆阿全喔。
陳奕鳴：我不接他又一直打。
張語潔：你現在一定不能接，你要聽侑侑他們完全的講完怎麼樣你才能接......你一定會完蛋。







　　等對話，可見許廷瑄與被告葉瑞中強盜財物得手後，另案被告張語潔先告訴電話對方「把錢藏在副駕駛座底下」，並在被告陳奕鳴告知黃信全打電話過來後，指示被告陳奕鳴「不要接、不要接」，稱「接了會完蛋」等語，稽之黃信全於警詢中證稱：陳奕鳴案發當天晚上6點用LINE打電話告訴我黃煒承車款日期要到了，詢問我如何收取該車款，我就通知黃煒承去東東保齡球館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11頁至第113頁），可知黃信全案發前已知被告陳奕鳴要在東東保齡球館收取黃煒承車輛之車款。是倘被告陳奕鳴於當日確係向黃煒承收取積欠之車款23萬元，因為從黃煒承身上取得之財物本就是被告陳奕鳴可合法持有的財物，另案被告張語潔何須要求許廷瑄等人將款項刻意藏放之理，再者，車款亦與黃信全無涉，被告陳奕鳴及另案被告張語潔等人又何須迴避黃信全來電？由此益徵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知悉本案自黃煒承身上強盜而來之財物，其等並無合法持有權源之理甚明。
　⒋至另案被告張語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看過黃煒承向陳奕鳴買車之買賣合約書，看到黃煒承向陳奕鳴共買2台車，上面有黃煒承的簽名我想說是真的才幫忙討這筆錢，陳奕鳴跟我說要去收21、22萬元，有拿2張買賣合約書給我看等語（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30頁至第260頁），固據告訴人黃煒承供稱確有向被告陳奕鳴購買自小客車，且積欠被告陳奕鳴車款（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然案發當日，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係佯以欲收取車款為由邀約告訴人見面，然其等係意在告訴人隨身所攜毒品及現金，是上開車款是否全數屆期、另案被告張語潔是否見過上開買賣合約書，實與本案無涉，是另案被告張語潔上開陳述，自難為有利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之認定依據。
二、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犯行均堪以認定，其等上開所辯洵係事後卸責之詞，無從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為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要旨參照）。查被告葉瑞中犯本案時用以抵住黃煒承脖子之刀子1把，雖未扣案，然參酌黃煒承於警詢中供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金交給他們等語，足證葉瑞中攜帶之刀子應有一定殺傷力，若以刀刃揮砍他人，會造成他人受傷，此應屬合理認定，客觀上自足以對他人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為具有相當危險性之器械，核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相當，應屬兇器無訛。
　㈡核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情形）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
　㈢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犯行間，與許廷瑄、另案被告張語潔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及量刑說明
　㈠原審同此見解，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予以論罪科刑，固無非見。惟：⑴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於原審判決後之113年7月17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有和解書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第4709號卷第161頁），原審未及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此一犯罪後之態度，即有未洽；⑵另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金額亦逾其等犯罪所得，此部分自無庸再為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而為沒收之諭知，於法亦有未合。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原審判決。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正值青壯，不思以勞力正當賺取財物，竟以持兇器之強暴方式及口出恫嚇言詞之脅迫方式，強盜告訴人黃煒承之財物，其等所為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更致告訴人因意思自由遭壓制而交付財物，受有財產上損失，殊為不該；並考量被告陳奕鳴犯後一度於偵查中坦承犯行，惟於原審審理中則否認犯行；葉瑞中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再酌以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同為主導犯罪之人，負責規畫本案犯行之實行、被告陳奕鳴則係持刀壓制告訴人意思自由並在車上強盜財物之各自參與犯罪程度；暨衡以告訴人所受損害輕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考量其等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狀況，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月收入4至5萬元；被告葉瑞中於原審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月收入4至5萬元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41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亦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以原物沒收為原則，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本於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於該條第4項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違法行為所得與轉換而得之物（即變得之物），二者實屬同一，以貫澈上開理念。又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雖與被害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解金額給付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法院對於未給付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部分等未實際賠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就本件犯罪所得部分，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理中供稱：當天共拿到現金5萬6,000元及毒品咖啡包80包（見原審卷第410頁）。因本案並未扣得被告陳奕鳴所稱之毒品咖啡包，故未能將之送請鑑定機構鑑定，故在卷內無客觀證據足以佐證被告陳奕鳴所之毒品咖啡包內含毒品成分，本院僅能認定被告陳奕鳴係分得號稱咖啡包之物共20包。又依前揭行車紀錄器錄音譯文所示，於朋分財物時另案被告張語潔已明確陳稱：每人分得現金為1萬4,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共計20包，每包價值為150元計算，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因本件強盜所得所分得之則物約為1萬7,000元（計算式：現金每人朋分1萬4,000元，咖啡包每人朋分20包，每包價值150元），然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和解，且已全數清償完畢，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張語潔賠償告訴人之金額已逾其等犯罪所得，依上開說明，此部分爰不再為沒收之諭知。另被告葉瑞中持以強盜之刀械並未扣案，且亦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亦非違禁物，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劉哲鯤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6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奕鳴


選任辯護人  葉重序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瑞中



選任辯護人  崔碩元律師
            徐人和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
度訴字第1618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第14213號、第1
4214號、第14215號、第37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奕鳴、葉瑞中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各處有期徒刑
柒年陸月。
　　事　實
一、陳奕鳴、葉瑞中及張語潔(由本院另案判決)、許廷瑄(現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通緝中)為朋友，其等4
    人因缺錢花用，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
    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謀議由陳奕鳴出面佯以欲
    向黃煒承收取積欠車款及並購買毒品咖啡包為由，與黃煒承
    相約見面後，再由葉瑞中及許廷瑄強盜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
    品咖啡包。謀議既定，陳奕鳴即於民國111年3月15日晚間6
    時許，委請黃信全轉知黃煒承於同日晚間9時30分許，在址
    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之東東保齡球館會面。陳奕鳴駕
    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語潔，許廷瑄另
    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葉瑞中則駕駛車牌
    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同日晚間9時45分許先後
    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待黃煒承依約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陳
    奕鳴即先進入黃煒承駕駛之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內，佯以向黃煒承收取車款，並依張語潔先前指示，向黃
    煒承表示欲購買毒品咖啡包數量後，復又調降購買數量，以
    此方式確認黃煒承攜帶之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嗣陳奕
    鳴離開黃煒承車輛後，許廷瑄、葉瑞中旋進入黃煒承所駕小
    自小客車，許廷瑄坐於車輛副駕駛座，葉瑞中則持可供兇器
    使用之刀械坐於該車副駕駛座後方座位，並將刀械抵住黃煒
    承脖子，許廷瑄則向黃煒承恫稱：「把你身上的錢都拿出來
    ，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等語
    ，以此強暴、脅迫手法至使黃煒承不能抗拒，而將身上持有
    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萬6,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80
    包（每包價值150元）交予坐在副駕駛座之許廷瑄。陳奕鳴
    、葉瑞中、許廷瑄、張語潔等4人強盜得手後，即逃逸離去
    並朋分財物，由陳奕鳴分得1萬4,000元及號稱「咖啡包」之
    物20包。
二、案經黃煒承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供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與審判中不符」，
    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
    ，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
    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等實質
    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觀之，一般而言，
    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偏低，而具有可信為
    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出於自然之發言、臨
    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情形均屬之，因具有
    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之例外，承認其證據
    能力，故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
    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30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時指述案發當日係先與陳奕鳴相
    約見面，陳奕鳴坐上其所駕自小客車並收取2萬元後即下車
    ，嗣有另2名不詳人士坐上其車，並持刀架住脖子，因無力
    抵抗，故將車上現金全數交付等情（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
    號一卷第145頁至第148頁)。然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本院
    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詰後則改證稱：案發當日陳奕鳴或許
    廷瑄並未對伊實行強盜犯行等語（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9
    頁）。是證人黃煒承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就是否有遭被告
    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強盜財物此一主
    要待證事實，前後陳述全然不同。
　㈡本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之時間距離案發時間接
    近，於製作筆錄完成後，亦經其確認內容是否實在後始簽名
    捺印等情，有其警詢筆錄在卷為佐（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
    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而於本院審理時，經提示上開
    筆錄予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閱覽，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亦供
    述：該份筆錄為其製作，簽名為其簽名等語（見本院第2674
    號卷第438頁），其於本院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對於諸多重
    要待證事實，或沉默不答，或稱忘記、不知道（見本院第26
    74號卷第437頁至第444頁），復已與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
    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達成和解，取得和解金10萬元，有
    和解書可參（見本院第4709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從形
    式上及外部環境觀之，警詢筆錄詢問過程並無違反法定程序
    之情形。且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內容，相互
    對照本案卷內非供述證據即被告陳奕鳴車內行車紀錄器錄音
    譯文內容（見111年度他字第2349號卷一第245頁至第249頁
    ），互核有高度一致性，較之本院審理時之上開重大情事變
    更，堪認黃煒承於警詢時之陳述，顯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況黃煒承嗣後於檢察官訊問時翻異前詞，改證稱：並無遭強
    盜等語，業經檢察官以黃煒承涉犯偽證罪，向桃園地院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經桃園地院以113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4月，有上開簡易判決在卷足憑。是黃煒承於警詢
    中之陳述既已隨其態度改變而無其他相同價值之人證、書證
    或物證可資替代，然其於警詢中之陳述為證明本案被訴犯罪
    事實存否之必要證據，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
    應例外地賦與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下述採為裁判基礎之供述證據性質上屬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除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
    等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
    力外，對於其餘部分，檢察官、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
    辯護人於審理中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1
    5頁及第42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
    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
    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另本判決引用其餘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
    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與本
    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之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坦言於上開時、地與黃煒承相約至
    東東保齡球館見面，被告陳奕鳴先進入黃煒承車內並離去後
    ，被告葉瑞中始與許廷瑄進入等情，惟均否認有強盜之犯行
    。被告陳奕鳴辯稱：當天我到東東保齡球館除了要收黃信全
    欠我的車款以外，還要順便跟黃煒承收他欠我的20多萬元車
    款，我只是要討債；被告葉瑞中則辯稱：有與許廷瑄一同進
    入黃煒承車輛，許廷瑄在副駕駛座，伊坐後座，係因許廷瑄
    要求伊作伴，上車是為了買毒品等語。
　㈡不爭執事項
　　被告陳奕鳴有於111年3月15日晚上9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另案被告張語潔前往東東保
    齡球館，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則分駕駛2車同往上址。於告
    訴人黃煒承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被告陳奕鳴先獨自進入告
    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待被告陳奕鳴下車後，被告葉瑞
    中及許廷瑄旋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嗣許廷瑄下
    車時有提一袋子離去等情，分據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
    被告張語潔及許廷瑄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
    指訴相符，並有被告陳奕鳴駕駛之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
    車紀錄器對話譯文、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之去程行車路線、相關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主個
    人基本資料、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等證據（111年度偵字第4
    2073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81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
    屬實。
　㈢告訴人黃煒承於案發當日，係因被告陳奕鳴向其催討車款乙
    事，始相約在東東保齡球館見面乙節，業據告訴人黃煒承供
    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
    而證人黃信全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跟黃煒承說要去東東
    保齡球館時，我就有跟黃煒承說清楚陳奕鳴是要去找他收車
    款，黃煒承也知道他當天到東東保齡球館會遇到陳奕鳴等語
    （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91頁至第314頁），足
    徵被告陳奕鳴於案發當日係以收取車款為由與黃煒承相約見
    面。
　㈣被告陳奕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
    器譯文顯示，自同日晚上9時26分34秒起迄同日晚上9時45分
    40許亦即被告陳奕鳴實際與黃煒承見面前，共計有3段對話
    ，內容分別如下（111年度偵字第42072號卷一第169頁至第1
    74頁）：
　⒈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26分34秒開始：
張語潔：應該是確保，你等一下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懂意思嗎？你就說我要5個... 陳奕鳴：我要5個？ 張語潔：對，你就說你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時候。 陳奕鳴：算了，我2個就好了 張語潔：對對，算了我2個就好了，懂意思嗎？ 陳奕鳴：懂懂。 張語潔與某人手機對話：我現在窮到我現在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了，我要去搶人家的錢，我要去搶錢啦，我要去搶了現在已經在路上了... 張語潔：要去哪啦？ 陳奕鳴：不是要去東東。 
　⒉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1分34秒開始：
張語潔：等一下你東西拿完你回來我們這個車上，你把K給我，然後你就去幫他們開車。 陳奕鳴：侑侑也來了阿。 張語潔：侑侑來我跟你講完蛋。 陳奕鳴：怎麼說？ 張語潔：他一定說沒有啦，直接搶了啦，這樣你會完蛋。 陳奕鳴：哈哈，直接搶喔，阿全本來就知道侑侑會來啊  陳奕鳴：不是說要領錢，這樣子我才可以看他找的錢有多少。 張語潔與許廷瑄電話對話：他要領錢啊，他不領錢他怎麼可以看那個他身上剩多少錢，就叫他說先拿5個阿，就先拿5個阿，然後說沒有啊沒有啊，先看他身上剩幾個阿，一定要先拿5個嘛對不對... 許廷瑄：幹你娘，搶錢啦。 張語潔：錢當然是要搶，所以他是要拿5個的錢去領2萬元出來，然後沒有沒有拿2個就好，拿2個，然後拿了以後會找錢嘛，對不對。 許廷瑄：你要看他看不看的到，眼力夠不夠。 
　⒊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45分40秒開始：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 我們到東東了，你在哪裡，那我跟你講，你有沒有看到一台寶獅的車子黑色的，你跟在阿廷（按：指許廷瑄）那邊，我在裡面在交易阿。 張語潔：是誰？ 陳奕鳴：侑侑（按：指葉瑞中）啦。 張語潔：你叫他打給阿廷啦。 陳奕鳴：你直接打電話阿廷啦。 張語潔：阿廷在外面埋伏他啦 
　㈤上開對話中，被告陳奕鳴多次敘及「侑侑」之人，即係被告
    葉瑞中乙節，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供述明確（見111年
    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三第147頁至第151頁）。上開3段對話，
    係被告陳奕鳴於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前，分別與
    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之對話，其等對話未見任何關於收
    領車款事宜，另案被告張語潔於車上與某人對話之際，更表
    明「我現在窮到現在就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
    了」等語，足徵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以不法方法強取告
    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咖啡包及現金。而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
    告陳奕鳴欲以「先報高要買的毒品數量嗣再降低」之方式，
    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車上之毒品數量，且透過告訴人黃煒承找
    錢之際，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身上攜帶現金之藏放處所乙節，
    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時供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
    卷第223頁）。而另案被告張語潔及被告陳奕鳴上開對話中
    ，亦可見另案被告張語潔明確指示被告陳奕鳴：你等一下領
    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就說我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
    時候，你就說算了，我2個就好等語，益徵被告陳奕鳴上開
    所述，確屬實在。是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
    議強盜告訴人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乙節，堪以認定
    。
　㈥觀諸上揭譯文第3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
    齡球場後，尚未與告訴人黃煒承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
    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
    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告葉瑞中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致電
    予被告陳奕鳴確認位置之際，另案被告張語潔竟向其表示：
    「阿廷（指許廷瑄）在外面埋伏他啦」，倘被告葉瑞中及另
    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僅係為陪同被告陳奕鳴一同向黃煒
    承收取車款，其等依約定時間在東東保齡球館會面即可，實
    無須演練說詞，亦無須再三確認會合位置，更無須以「埋伏
    」手段收款項甚明。
　㈦綜合上情以觀，由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演練確認告
    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位置及其等確認彼此所在位
    置，復佐以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被告陳奕鳴與告訴人
    黃煒承見面前，即多次敘及搶錢等語以觀，足徵被告陳奕鳴
    、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案發當日係以欲收取車
    款為由與告訴人黃煒承相約見面，然實係為強取告訴人黃煒
    承隨身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甚明。
　㈧當日被告陳奕鳴、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先後進入告訴人所駕
    自小客車後發生何事：
　⒈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證稱：我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0分
    許駕車進入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陳奕鳴要來跟我收車款，
    我坐駕駛座上等陳奕鳴。陳奕鳴從我副駕駛座上車後收了2
    萬塊車款後下車，隨後有2名歹徒坐上我車子副駕駛座和副
    駕駛座後方座位，其中坐在副駕駛座後方歹徒持刀（約20至
    30公分長）架在我脖子上，並且說：「你身上的錢都拿出來
    」，我回我身上沒錢，歹徒說：「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
    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因為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
    並且施力，我只好順意將身上的現金都交給他們，隨後2名
    歹徒就下車往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出口跑走等語明確（111
    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
　⒉而許廷瑄於警詢中亦坦言：案發當天上車時，我問黃煒承東
    西和錢放在哪裡，他說在我身後的那包袋子，他從口袋拿出
    差不多5萬元現金，我把錢放到袋子裡面，我就提著袋子走
    了。警方提示照片中（指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174
    頁之照片編號55、56），圖中我持一個袋子從我駕駛的小客
    車走到陳奕鳴駕駛的小客車旁，該袋子內裝的是毒品跟錢，
    我把那個袋子拿到陳奕鳴駕駛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裡等語。嗣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供述。而被告葉瑞中坦言
    於案發當日確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是
    告訴人前述有2名歹徒進入其車之人即係被告葉瑞中及許廷
    瑄無訛。
　㈨本院認定被告葉瑞中有持刀抵住告訴人脖子之理由如下：
　⒈訊之被告葉瑞中坦言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
    車，並坐於後座等語（見原審卷第103頁），惟否認有持刀
    抵住告訴人脖子。然告訴人已指述案發當日進入該車坐於副
    駕駛座之人有持刀抵住其脖子等語明確，且依上揭譯文第3
    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尚未
    與告訴人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
    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
    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亦坦言：譯文中我說「我們到東東了你在
    哪裡，你跟在阿廷那邊」等文字，是當時被告葉瑞中打電話
    給我問我在哪裡，因為他在等我交易完後，他和許廷瑄就要
    動手強盜，我就在和葉瑞中確定我的具體位置等語（見111
    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3頁）。是足證被告葉瑞中與被告
    陳奕鳴係相互配合以期可以遂行強盜告訴人所攜財物。
　⒉依卷附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喂，怎樣，我知道阿，阿廷他打電話過來，你一定帥的阿。 張語潔：剛是怎麼發生的？ 陳奕鳴：剛剛的劇情是怎樣？ 葉瑞中(電話開擴音講述)：我就坐在後座阿，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就嚇他)... 張語潔：哈哈哈，回去再講，電話裡面就不要留紀錄了，不要有通聯。 陳奕鳴：沒有啊，阿全打電話給我，我就跟他說我不知道阿就走拉。 
　　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亦即許廷瑄與被告葉瑞
    中 已從告訴人車輛下車並離開東東保齡球館時，被告陳奕
    鳴主動致電詢問被告葉瑞中：「剛剛的劇情如何」等語，被
    告葉瑞中回覆：「我就坐在後座啊，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
    就嚇他）...」等語，此實與告訴人前開證述相吻合。本院
    審酌錄音檔案本身為非供述證據，係透過機械構造忠實地將
    所錄得之聲音呈現出來，不會如同供述證據般由於人之記憶
    將隨時間逐漸淡忘模糊、敘述方式不同等因素而受影響，是
    被告葉瑞中於案發當時即已主動向被告陳奕鳴表示：有將刀
    拿出來嚇告訴人等語，益徵告訴人供述於案發時有2人進入
    其所駕自小客車，後座之人有持刀抵住脖子，並恫嚇命其取
    出財物，其不得不順從等證述內容，應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
    。
　⒊另依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11時38分41秒起，所
    錄得內容如下：
陳奕鳴：每個人分多少啊？ 張語潔：1萬4阿，1個人1萬4阿，1、2、3、4、5、6、7、8、9、10、11、12、13、14阿。 陳奕鳴：阿咖啡1包500，500乘以90包，4萬5。 張語潔：什麼90，咖啡1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 陳奕鳴：蛤，咖啡好少喔，咖啡不好賺。 
　　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清點自告訴人處取得財物後，除有計算所
    取得之現金及咖啡包外，並有計算朋分方式。依被告陳奕鳴
    所述，本件強盜所得財物為現金5萬6,000元及咖啡包80包（
    每包價值150元），依上開錄得譯文，現金部分每人分得1萬
    4,000元，咖啡包部分，另案被告張語潔表示：「咖啡一包1
    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等語，由上開計算式可知
    ，另案被告張語潔係以4人為基礎計算如何朋分所得財物。
    審酌本案相互聯絡並確認所在位置之人共計有被告陳奕鳴、
    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4人，此益徵被告葉瑞中
    非如其所述僅陪同許廷瑄至告訴人車上聊天，而係確有前述
    持刀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之舉，方得分領本案強盜所得
    財物甚明。
　㈩而一般常人於突遭2名不認識之人自副駕駛座、副駕駛座後座
    上車，其中一人又持刀械抵住自己脖子，在人數劣勢及身處
    密閉車輛內之情形下，當因惟恐遭到利器傷害而極度驚恐、
    害怕、無從反抗，亦無法求救，復佐以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
    中證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
    金交給他們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7頁）
    ，足證告訴人之自由意志顯已遭到壓制，客觀上已達到不能
    抗拒之程度無疑。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具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
　　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前，即不
    斷演練如何確認告訴人身上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
    再者，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告訴人
    還未遭強盜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
    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堪
    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對於本案
    強盜犯行間，有明確分工並各司其職，且被告陳奕鳴對許廷
    瑄、被告葉瑞中之強盜犯行，顯有所認識。此外，待許廷瑄
    、被告葉瑞中實行強盜犯行後，被告陳奕鳴又撥打電話給被
    告葉瑞中確認車上發生之狀況，被告葉瑞中並在車上接聽手
    機回應方才發生之強盜狀況，復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
    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案發後更分別駕車陸續回到被告陳奕
    鳴經營之位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晉鳴車行集合，許廷瑄
    並將強盜所得裝有現金、毒品之袋子交到被告陳奕鳴駕駛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中，被告陳奕鳴又參與朋分
    強盜而來之贓物，益證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強盜犯行
    間，早有預謀，且犯罪計畫明確翔實，彼此間當具犯意聯絡
    與行為分擔至明。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之辯解不予採信之理由：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選任辯護人雖辯稱：黃煒承於案
    發時有積欠其20餘萬元車款，本件僅是討債，無不法所有意
    圖等語。惟：
　⒈按刑事法關於財產犯罪所定之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
    之意思條件，即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係指欠缺適法權
    源，仍圖將財產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
    或處分之情形而言。該「不法所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之
    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之意圖，違
    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之
    程度者，自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經查，關於被告陳奕鳴當日為何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被告葉
    瑞中、許廷瑄至案發現場與黃煒承會面之緣由，被告陳奕鳴
    於111年3月17日警詢中供稱：我當時是前往黃煒承車上收取
    1萬5千元車款和交易毒品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
    一第21頁至第29頁）。嗣於同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黃信
    全有欠我車款，我於本月14日向他催討時，他說要我去跟黃
    煒承拿車款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1頁至第2
    24頁）。再於翌日羈押審查庭中，供稱：我不認識黃煒承，
    我是因為接到黃信全電話告知我要收車款的話，就到上開時
    地找他的司機也就是黃煒承收錢，收黃信全欠我的車款，他
    總共跟我買3部，計算上3月15日收到9千元外，黃信全還欠
    我3萬元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329頁至第33
    3頁）。後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案發當日是要收取黃煒承
    欠我的車款23萬元，案發那天黃信全要給我車款，我也要順
    便收黃煒承欠我的所有車款。黃煒承的車款有分期，他有承
    諾在3個月之內給我，但是我只收到1期車款等語（見原審卷
    一第271頁至第307頁）。觀之被告陳奕鳴於偵、審期間之歷
    次供述，其首先稱是要向黃煒承收取1萬5千元之車款，嗣改
    稱不認識黃煒承，當天去案發現場是要向收取黃信全積欠之
    車款，最後方提出一次性要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全部車款之
    抗辯，是其辯詞除對案發當日究竟是要收取何人積欠之數額
    若干車款，前後矛盾不一，是其案發當日是否確係要一次性
    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之車款，已屬有疑。
　⒊另徵之行車紀錄器對話譯文內容（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
    卷卷一第173頁），顯示：
張語潔與某男手機對話：剩幾個？錢有多少錢？(某男：一疊，5到6萬吧)好爽喔，哈哈哈，一人一萬多塊，然後呢再來，喝的呢？菸呢？好，那菸先幫我收齊，2個沒關係，好沒關係，車行等，你什麼東西超多，喝的，好奕鳴就拿喝的沒錢分阿。 陳奕鳴：我不要，我要拿錢，我不要拿喝的。 張語潔：好好，等一下過來再算啦，你先藏好，你藏在副駕駛座的底下。 陳奕鳴：黃信全打來了。 張語潔：阿全打來了，不要接不要接，你老闆阿全喔。 陳奕鳴：我不接他又一直打。 張語潔：你現在一定不能接，你要聽侑侑他們完全的講完怎麼樣你才能接......你一定會完蛋。 
　　等對話，可見許廷瑄與被告葉瑞中強盜財物得手後，另案被
    告張語潔先告訴電話對方「把錢藏在副駕駛座底下」，並在
    被告陳奕鳴告知黃信全打電話過來後，指示被告陳奕鳴「不
    要接、不要接」，稱「接了會完蛋」等語，稽之黃信全於警
    詢中證稱：陳奕鳴案發當天晚上6點用LINE打電話告訴我黃
    煒承車款日期要到了，詢問我如何收取該車款，我就通知黃
    煒承去東東保齡球館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
    111頁至第113頁），可知黃信全案發前已知被告陳奕鳴要在
    東東保齡球館收取黃煒承車輛之車款。是倘被告陳奕鳴於當
    日確係向黃煒承收取積欠之車款23萬元，因為從黃煒承身上
    取得之財物本就是被告陳奕鳴可合法持有的財物，另案被告
    張語潔何須要求許廷瑄等人將款項刻意藏放之理，再者，車
    款亦與黃信全無涉，被告陳奕鳴及另案被告張語潔等人又何
    須迴避黃信全來電？由此益徵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知悉本
    案自黃煒承身上強盜而來之財物，其等並無合法持有權源之
    理甚明。
　⒋至另案被告張語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看過黃煒承向陳
    奕鳴買車之買賣合約書，看到黃煒承向陳奕鳴共買2台車，
    上面有黃煒承的簽名我想說是真的才幫忙討這筆錢，陳奕鳴
    跟我說要去收21、22萬元，有拿2張買賣合約書給我看等語
    （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30頁至第260頁），固
    據告訴人黃煒承供稱確有向被告陳奕鳴購買自小客車，且積
    欠被告陳奕鳴車款（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
    至第148頁）。然案發當日，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
    、葉瑞中，係佯以欲收取車款為由邀約告訴人見面，然其等
    係意在告訴人隨身所攜毒品及現金，是上開車款是否全數屆
    期、另案被告張語潔是否見過上開買賣合約書，實與本案無
    涉，是另案被告張語潔上開陳述，自難為有利被告陳奕鳴、
    葉瑞中之認定依據。
二、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結夥三人以上攜
    帶兇器強盜犯行均堪以認定，其等上開所辯洵係事後卸責之
    詞，無從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
    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
    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
    之，且祇須行為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
    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
    5253號判例要旨參照）。查被告葉瑞中犯本案時用以抵住黃
    煒承脖子之刀子1把，雖未扣案，然參酌黃煒承於警詢中供
    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金交
    給他們等語，足證葉瑞中攜帶之刀子應有一定殺傷力，若以
    刀刃揮砍他人，會造成他人受傷，此應屬合理認定，客觀上
    自足以對他人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為具有相當危險性
    之器械，核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相當，應
    屬兇器無訛。
　㈡核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
    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情形）之結夥三人
    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
　㈢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犯行間，與許廷瑄、另案被告張
    語潔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及量刑說明
　㈠原審同此見解，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予以論罪科刑，固無
    非見。惟：⑴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於原審判決後之113年7
    月17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有和解書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
    第4709號卷第161頁），原審未及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
    此一犯罪後之態度，即有未洽；⑵另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金額亦逾其等犯罪所得，此部分自
    無庸再為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
    而為沒收之諭知，於法亦有未合。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上訴
    否認犯罪，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
    由本院撤銷原審判決。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正值青
    壯，不思以勞力正當賺取財物，竟以持兇器之強暴方式及口
    出恫嚇言詞之脅迫方式，強盜告訴人黃煒承之財物，其等所
    為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更致告訴人因意思自由遭
    壓制而交付財物，受有財產上損失，殊為不該；並考量被告
    陳奕鳴犯後一度於偵查中坦承犯行，惟於原審審理中則否認
    犯行；葉瑞中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再酌以被告陳奕鳴
    與另案被告張語潔同為主導犯罪之人，負責規畫本案犯行之
    實行、被告陳奕鳴則係持刀壓制告訴人意思自由並在車上強
    盜財物之各自參與犯罪程度；暨衡以告訴人所受損害輕重、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考量其等各自
    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狀況，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
    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月收入4至5萬元；
    被告葉瑞中於原審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
    、月收入4至5萬元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見原審卷第41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
    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4
    項亦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以
    原物沒收為原則，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又本於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
    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於該條第4項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
    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違法行為
    所得與轉換而得之物（即變得之物），二者實屬同一，以貫
    澈上開理念。又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法
    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
    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
    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
    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
    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雖與被害人達成
    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解金額給付被害
    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法院對於未給付
    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部分等未實際賠
    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就本件犯罪所得部分，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理中供稱：當天
    共拿到現金5萬6,000元及毒品咖啡包80包（見原審卷第410
    頁）。因本案並未扣得被告陳奕鳴所稱之毒品咖啡包，故未
    能將之送請鑑定機構鑑定，故在卷內無客觀證據足以佐證被
    告陳奕鳴所之毒品咖啡包內含毒品成分，本院僅能認定被告
    陳奕鳴係分得號稱咖啡包之物共20包。又依前揭行車紀錄器
    錄音譯文所示，於朋分財物時另案被告張語潔已明確陳稱：
    每人分得現金為1萬4,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共計20包，每
    包價值為150元計算，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因本件強盜所
    得所分得之則物約為1萬7,000元（計算式：現金每人朋分1
    萬4,000元，咖啡包每人朋分20包，每包價值150元），然被
    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和解，且已全數
    清償完畢，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張語潔賠償告訴人之金
    額已逾其等犯罪所得，依上開說明，此部分爰不再為沒收之
    諭知。另被告葉瑞中持以強盜之刀械並未扣案，且亦無證據
    證明現仍存在，亦非違禁物，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
    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劉哲鯤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
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
，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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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崔碩元律師
            徐人和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第14213號、第14214號、第14215號、第37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奕鳴、葉瑞中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
一、陳奕鳴、葉瑞中及張語潔(由本院另案判決)、許廷瑄(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通緝中)為朋友，其等4人因缺錢花用，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謀議由陳奕鳴出面佯以欲向黃煒承收取積欠車款及並購買毒品咖啡包為由，與黃煒承相約見面後，再由葉瑞中及許廷瑄強盜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謀議既定，陳奕鳴即於民國111年3月15日晚間6時許，委請黃信全轉知黃煒承於同日晚間9時30分許，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之東東保齡球館會面。陳奕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語潔，許廷瑄另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葉瑞中則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同日晚間9時45分許先後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待黃煒承依約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陳奕鳴即先進入黃煒承駕駛之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內，佯以向黃煒承收取車款，並依張語潔先前指示，向黃煒承表示欲購買毒品咖啡包數量後，復又調降購買數量，以此方式確認黃煒承攜帶之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嗣陳奕鳴離開黃煒承車輛後，許廷瑄、葉瑞中旋進入黃煒承所駕小自小客車，許廷瑄坐於車輛副駕駛座，葉瑞中則持可供兇器使用之刀械坐於該車副駕駛座後方座位，並將刀械抵住黃煒承脖子，許廷瑄則向黃煒承恫稱：「把你身上的錢都拿出來，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等語，以此強暴、脅迫手法至使黃煒承不能抗拒，而將身上持有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萬6,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80包（每包價值150元）交予坐在副駕駛座之許廷瑄。陳奕鳴、葉瑞中、許廷瑄、張語潔等4人強盜得手後，即逃逸離去並朋分財物，由陳奕鳴分得1萬4,000元及號稱「咖啡包」之物20包。
二、案經黃煒承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供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故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時指述案發當日係先與陳奕鳴相約見面，陳奕鳴坐上其所駕自小客車並收取2萬元後即下車，嗣有另2名不詳人士坐上其車，並持刀架住脖子，因無力抵抗，故將車上現金全數交付等情（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一卷第145頁至第148頁)。然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詰後則改證稱：案發當日陳奕鳴或許廷瑄並未對伊實行強盜犯行等語（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9頁）。是證人黃煒承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就是否有遭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強盜財物此一主要待證事實，前後陳述全然不同。
　㈡本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之時間距離案發時間接近，於製作筆錄完成後，亦經其確認內容是否實在後始簽名捺印等情，有其警詢筆錄在卷為佐（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而於本院審理時，經提示上開筆錄予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閱覽，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亦供述：該份筆錄為其製作，簽名為其簽名等語（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8頁），其於本院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對於諸多重要待證事實，或沉默不答，或稱忘記、不知道（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7頁至第444頁），復已與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達成和解，取得和解金10萬元，有和解書可參（見本院第4709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從形式上及外部環境觀之，警詢筆錄詢問過程並無違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且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內容，相互對照本案卷內非供述證據即被告陳奕鳴車內行車紀錄器錄音譯文內容（見111年度他字第2349號卷一第245頁至第249頁），互核有高度一致性，較之本院審理時之上開重大情事變更，堪認黃煒承於警詢時之陳述，顯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況黃煒承嗣後於檢察官訊問時翻異前詞，改證稱：並無遭強盜等語，業經檢察官以黃煒承涉犯偽證罪，向桃園地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桃園地院以113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有上開簡易判決在卷足憑。是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既已隨其態度改變而無其他相同價值之人證、書證或物證可資替代，然其於警詢中之陳述為證明本案被訴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證據，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應例外地賦與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下述採為裁判基礎之供述證據性質上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除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外，對於其餘部分，檢察官、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辯護人於審理中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15頁及第42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另本判決引用其餘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之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坦言於上開時、地與黃煒承相約至東東保齡球館見面，被告陳奕鳴先進入黃煒承車內並離去後，被告葉瑞中始與許廷瑄進入等情，惟均否認有強盜之犯行。被告陳奕鳴辯稱：當天我到東東保齡球館除了要收黃信全欠我的車款以外，還要順便跟黃煒承收他欠我的20多萬元車款，我只是要討債；被告葉瑞中則辯稱：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黃煒承車輛，許廷瑄在副駕駛座，伊坐後座，係因許廷瑄要求伊作伴，上車是為了買毒品等語。
　㈡不爭執事項
　　被告陳奕鳴有於111年3月15日晚上9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另案被告張語潔前往東東保齡球館，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則分駕駛2車同往上址。於告訴人黃煒承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被告陳奕鳴先獨自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待被告陳奕鳴下車後，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旋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嗣許廷瑄下車時有提一袋子離去等情，分據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被告張語潔及許廷瑄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指訴相符，並有被告陳奕鳴駕駛之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對話譯文、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去程行車路線、相關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主個人基本資料、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等證據（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81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屬實。
　㈢告訴人黃煒承於案發當日，係因被告陳奕鳴向其催討車款乙事，始相約在東東保齡球館見面乙節，業據告訴人黃煒承供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而證人黃信全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跟黃煒承說要去東東保齡球館時，我就有跟黃煒承說清楚陳奕鳴是要去找他收車款，黃煒承也知道他當天到東東保齡球館會遇到陳奕鳴等語（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91頁至第314頁），足徵被告陳奕鳴於案發當日係以收取車款為由與黃煒承相約見面。
　㈣被告陳奕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譯文顯示，自同日晚上9時26分34秒起迄同日晚上9時45分40許亦即被告陳奕鳴實際與黃煒承見面前，共計有3段對話，內容分別如下（111年度偵字第42072號卷一第169頁至第174頁）：
　⒈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26分34秒開始：
		張語潔：應該是確保，你等一下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懂意思嗎？你就說我要5個...
陳奕鳴：我要5個？
張語潔：對，你就說你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時候。
陳奕鳴：算了，我2個就好了
張語潔：對對，算了我2個就好了，懂意思嗎？
陳奕鳴：懂懂。



		張語潔與某人手機對話：我現在窮到我現在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了，我要去搶人家的錢，我要去搶錢啦，我要去搶了現在已經在路上了...
張語潔：要去哪啦？
陳奕鳴：不是要去東東。







　⒉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1分34秒開始：
		張語潔：等一下你東西拿完你回來我們這個車上，你把K給我，然後你就去幫他們開車。
陳奕鳴：侑侑也來了阿。
張語潔：侑侑來我跟你講完蛋。
陳奕鳴：怎麼說？
張語潔：他一定說沒有啦，直接搶了啦，這樣你會完蛋。
陳奕鳴：哈哈，直接搶喔，阿全本來就知道侑侑會來啊


陳奕鳴：不是說要領錢，這樣子我才可以看他找的錢有多少。
張語潔與許廷瑄電話對話：他要領錢啊，他不領錢他怎麼可以看那個他身上剩多少錢，就叫他說先拿5個阿，就先拿5個阿，然後說沒有啊沒有啊，先看他身上剩幾個阿，一定要先拿5個嘛對不對...
許廷瑄：幹你娘，搶錢啦。
張語潔：錢當然是要搶，所以他是要拿5個的錢去領2萬元出來，然後沒有沒有拿2個就好，拿2個，然後拿了以後會找錢嘛，對不對。
許廷瑄：你要看他看不看的到，眼力夠不夠。







　⒊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45分40秒開始：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
我們到東東了，你在哪裡，那我跟你講，你有沒有看到一台寶獅的車子黑色的，你跟在阿廷（按：指許廷瑄）那邊，我在裡面在交易阿。
張語潔：是誰？
陳奕鳴：侑侑（按：指葉瑞中）啦。
張語潔：你叫他打給阿廷啦。
陳奕鳴：你直接打電話阿廷啦。
張語潔：阿廷在外面埋伏他啦







　㈤上開對話中，被告陳奕鳴多次敘及「侑侑」之人，即係被告葉瑞中乙節，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供述明確（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三第147頁至第151頁）。上開3段對話，係被告陳奕鳴於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前，分別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之對話，其等對話未見任何關於收領車款事宜，另案被告張語潔於車上與某人對話之際，更表明「我現在窮到現在就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了」等語，足徵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以不法方法強取告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咖啡包及現金。而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欲以「先報高要買的毒品數量嗣再降低」之方式，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車上之毒品數量，且透過告訴人黃煒承找錢之際，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身上攜帶現金之藏放處所乙節，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時供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3頁）。而另案被告張語潔及被告陳奕鳴上開對話中，亦可見另案被告張語潔明確指示被告陳奕鳴：你等一下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就說我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時候，你就說算了，我2個就好等語，益徵被告陳奕鳴上開所述，確屬實在。是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議強盜告訴人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乙節，堪以認定。
　㈥觀諸上揭譯文第3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尚未與告訴人黃煒承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告葉瑞中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致電予被告陳奕鳴確認位置之際，另案被告張語潔竟向其表示：「阿廷（指許廷瑄）在外面埋伏他啦」，倘被告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僅係為陪同被告陳奕鳴一同向黃煒承收取車款，其等依約定時間在東東保齡球館會面即可，實無須演練說詞，亦無須再三確認會合位置，更無須以「埋伏」手段收款項甚明。
　㈦綜合上情以觀，由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演練確認告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位置及其等確認彼此所在位置，復佐以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被告陳奕鳴與告訴人黃煒承見面前，即多次敘及搶錢等語以觀，足徵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案發當日係以欲收取車款為由與告訴人黃煒承相約見面，然實係為強取告訴人黃煒承隨身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甚明。
　㈧當日被告陳奕鳴、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先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後發生何事：
　⒈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證稱：我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0分許駕車進入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陳奕鳴要來跟我收車款，我坐駕駛座上等陳奕鳴。陳奕鳴從我副駕駛座上車後收了2萬塊車款後下車，隨後有2名歹徒坐上我車子副駕駛座和副駕駛座後方座位，其中坐在副駕駛座後方歹徒持刀（約20至30公分長）架在我脖子上，並且說：「你身上的錢都拿出來」，我回我身上沒錢，歹徒說：「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因為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且施力，我只好順意將身上的現金都交給他們，隨後2名歹徒就下車往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出口跑走等語明確（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
　⒉而許廷瑄於警詢中亦坦言：案發當天上車時，我問黃煒承東西和錢放在哪裡，他說在我身後的那包袋子，他從口袋拿出差不多5萬元現金，我把錢放到袋子裡面，我就提著袋子走了。警方提示照片中（指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174頁之照片編號55、56），圖中我持一個袋子從我駕駛的小客車走到陳奕鳴駕駛的小客車旁，該袋子內裝的是毒品跟錢，我把那個袋子拿到陳奕鳴駕駛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裡等語。嗣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供述。而被告葉瑞中坦言於案發當日確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是告訴人前述有2名歹徒進入其車之人即係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無訛。
　㈨本院認定被告葉瑞中有持刀抵住告訴人脖子之理由如下：
　⒈訊之被告葉瑞中坦言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並坐於後座等語（見原審卷第103頁），惟否認有持刀抵住告訴人脖子。然告訴人已指述案發當日進入該車坐於副駕駛座之人有持刀抵住其脖子等語明確，且依上揭譯文第3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尚未與告訴人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亦坦言：譯文中我說「我們到東東了你在哪裡，你跟在阿廷那邊」等文字，是當時被告葉瑞中打電話給我問我在哪裡，因為他在等我交易完後，他和許廷瑄就要動手強盜，我就在和葉瑞中確定我的具體位置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3頁）。是足證被告葉瑞中與被告陳奕鳴係相互配合以期可以遂行強盜告訴人所攜財物。
　⒉依卷附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喂，怎樣，我知道阿，阿廷他打電話過來，你一定帥的阿。
張語潔：剛是怎麼發生的？
陳奕鳴：剛剛的劇情是怎樣？
葉瑞中(電話開擴音講述)：我就坐在後座阿，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就嚇他)...
張語潔：哈哈哈，回去再講，電話裡面就不要留紀錄了，不要有通聯。
陳奕鳴：沒有啊，阿全打電話給我，我就跟他說我不知道阿就走拉。







　　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亦即許廷瑄與被告葉瑞中 已從告訴人車輛下車並離開東東保齡球館時，被告陳奕鳴主動致電詢問被告葉瑞中：「剛剛的劇情如何」等語，被告葉瑞中回覆：「我就坐在後座啊，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就嚇他）...」等語，此實與告訴人前開證述相吻合。本院審酌錄音檔案本身為非供述證據，係透過機械構造忠實地將所錄得之聲音呈現出來，不會如同供述證據般由於人之記憶將隨時間逐漸淡忘模糊、敘述方式不同等因素而受影響，是被告葉瑞中於案發當時即已主動向被告陳奕鳴表示：有將刀拿出來嚇告訴人等語，益徵告訴人供述於案發時有2人進入其所駕自小客車，後座之人有持刀抵住脖子，並恫嚇命其取出財物，其不得不順從等證述內容，應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
　⒊另依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11時38分41秒起，所錄得內容如下：
		陳奕鳴：每個人分多少啊？
張語潔：1萬4阿，1個人1萬4阿，1、2、3、4、5、6、7、8、9、10、11、12、13、14阿。
陳奕鳴：阿咖啡1包500，500乘以90包，4萬5。
張語潔：什麼90，咖啡1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
陳奕鳴：蛤，咖啡好少喔，咖啡不好賺。







　　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清點自告訴人處取得財物後，除有計算所取得之現金及咖啡包外，並有計算朋分方式。依被告陳奕鳴所述，本件強盜所得財物為現金5萬6,000元及咖啡包80包（每包價值150元），依上開錄得譯文，現金部分每人分得1萬4,000元，咖啡包部分，另案被告張語潔表示：「咖啡一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等語，由上開計算式可知，另案被告張語潔係以4人為基礎計算如何朋分所得財物。審酌本案相互聯絡並確認所在位置之人共計有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4人，此益徵被告葉瑞中非如其所述僅陪同許廷瑄至告訴人車上聊天，而係確有前述持刀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之舉，方得分領本案強盜所得財物甚明。
　㈩而一般常人於突遭2名不認識之人自副駕駛座、副駕駛座後座上車，其中一人又持刀械抵住自己脖子，在人數劣勢及身處密閉車輛內之情形下，當因惟恐遭到利器傷害而極度驚恐、害怕、無從反抗，亦無法求救，復佐以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證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金交給他們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7頁），足證告訴人之自由意志顯已遭到壓制，客觀上已達到不能抗拒之程度無疑。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前，即不斷演練如何確認告訴人身上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再者，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告訴人還未遭強盜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堪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對於本案強盜犯行間，有明確分工並各司其職，且被告陳奕鳴對許廷瑄、被告葉瑞中之強盜犯行，顯有所認識。此外，待許廷瑄、被告葉瑞中實行強盜犯行後，被告陳奕鳴又撥打電話給被告葉瑞中確認車上發生之狀況，被告葉瑞中並在車上接聽手機回應方才發生之強盜狀況，復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案發後更分別駕車陸續回到被告陳奕鳴經營之位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晉鳴車行集合，許廷瑄並將強盜所得裝有現金、毒品之袋子交到被告陳奕鳴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中，被告陳奕鳴又參與朋分強盜而來之贓物，益證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強盜犯行間，早有預謀，且犯罪計畫明確翔實，彼此間當具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至明。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之辯解不予採信之理由：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選任辯護人雖辯稱：黃煒承於案發時有積欠其20餘萬元車款，本件僅是討債，無不法所有意圖等語。惟：
　⒈按刑事法關於財產犯罪所定之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思條件，即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係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產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該「不法所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之意圖，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之程度者，自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關於被告陳奕鳴當日為何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被告葉瑞中、許廷瑄至案發現場與黃煒承會面之緣由，被告陳奕鳴於111年3月17日警詢中供稱：我當時是前往黃煒承車上收取1萬5千元車款和交易毒品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21頁至第29頁）。嗣於同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黃信全有欠我車款，我於本月14日向他催討時，他說要我去跟黃煒承拿車款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1頁至第224頁）。再於翌日羈押審查庭中，供稱：我不認識黃煒承，我是因為接到黃信全電話告知我要收車款的話，就到上開時地找他的司機也就是黃煒承收錢，收黃信全欠我的車款，他總共跟我買3部，計算上3月15日收到9千元外，黃信全還欠我3萬元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329頁至第333頁）。後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案發當日是要收取黃煒承欠我的車款23萬元，案發那天黃信全要給我車款，我也要順便收黃煒承欠我的所有車款。黃煒承的車款有分期，他有承諾在3個月之內給我，但是我只收到1期車款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1頁至第307頁）。觀之被告陳奕鳴於偵、審期間之歷次供述，其首先稱是要向黃煒承收取1萬5千元之車款，嗣改稱不認識黃煒承，當天去案發現場是要向收取黃信全積欠之車款，最後方提出一次性要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全部車款之抗辯，是其辯詞除對案發當日究竟是要收取何人積欠之數額若干車款，前後矛盾不一，是其案發當日是否確係要一次性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之車款，已屬有疑。
　⒊另徵之行車紀錄器對話譯文內容（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卷一第173頁），顯示：
		張語潔與某男手機對話：剩幾個？錢有多少錢？(某男：一疊，5到6萬吧)好爽喔，哈哈哈，一人一萬多塊，然後呢再來，喝的呢？菸呢？好，那菸先幫我收齊，2個沒關係，好沒關係，車行等，你什麼東西超多，喝的，好奕鳴就拿喝的沒錢分阿。
陳奕鳴：我不要，我要拿錢，我不要拿喝的。
張語潔：好好，等一下過來再算啦，你先藏好，你藏在副駕駛座的底下。
陳奕鳴：黃信全打來了。
張語潔：阿全打來了，不要接不要接，你老闆阿全喔。
陳奕鳴：我不接他又一直打。
張語潔：你現在一定不能接，你要聽侑侑他們完全的講完怎麼樣你才能接......你一定會完蛋。







　　等對話，可見許廷瑄與被告葉瑞中強盜財物得手後，另案被告張語潔先告訴電話對方「把錢藏在副駕駛座底下」，並在被告陳奕鳴告知黃信全打電話過來後，指示被告陳奕鳴「不要接、不要接」，稱「接了會完蛋」等語，稽之黃信全於警詢中證稱：陳奕鳴案發當天晚上6點用LINE打電話告訴我黃煒承車款日期要到了，詢問我如何收取該車款，我就通知黃煒承去東東保齡球館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11頁至第113頁），可知黃信全案發前已知被告陳奕鳴要在東東保齡球館收取黃煒承車輛之車款。是倘被告陳奕鳴於當日確係向黃煒承收取積欠之車款23萬元，因為從黃煒承身上取得之財物本就是被告陳奕鳴可合法持有的財物，另案被告張語潔何須要求許廷瑄等人將款項刻意藏放之理，再者，車款亦與黃信全無涉，被告陳奕鳴及另案被告張語潔等人又何須迴避黃信全來電？由此益徵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知悉本案自黃煒承身上強盜而來之財物，其等並無合法持有權源之理甚明。
　⒋至另案被告張語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看過黃煒承向陳奕鳴買車之買賣合約書，看到黃煒承向陳奕鳴共買2台車，上面有黃煒承的簽名我想說是真的才幫忙討這筆錢，陳奕鳴跟我說要去收21、22萬元，有拿2張買賣合約書給我看等語（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30頁至第260頁），固據告訴人黃煒承供稱確有向被告陳奕鳴購買自小客車，且積欠被告陳奕鳴車款（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然案發當日，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係佯以欲收取車款為由邀約告訴人見面，然其等係意在告訴人隨身所攜毒品及現金，是上開車款是否全數屆期、另案被告張語潔是否見過上開買賣合約書，實與本案無涉，是另案被告張語潔上開陳述，自難為有利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之認定依據。
二、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犯行均堪以認定，其等上開所辯洵係事後卸責之詞，無從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為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要旨參照）。查被告葉瑞中犯本案時用以抵住黃煒承脖子之刀子1把，雖未扣案，然參酌黃煒承於警詢中供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金交給他們等語，足證葉瑞中攜帶之刀子應有一定殺傷力，若以刀刃揮砍他人，會造成他人受傷，此應屬合理認定，客觀上自足以對他人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為具有相當危險性之器械，核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相當，應屬兇器無訛。
　㈡核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情形）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
　㈢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犯行間，與許廷瑄、另案被告張語潔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及量刑說明
　㈠原審同此見解，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予以論罪科刑，固無非見。惟：⑴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於原審判決後之113年7月17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有和解書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第4709號卷第161頁），原審未及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此一犯罪後之態度，即有未洽；⑵另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金額亦逾其等犯罪所得，此部分自無庸再為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而為沒收之諭知，於法亦有未合。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原審判決。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正值青壯，不思以勞力正當賺取財物，竟以持兇器之強暴方式及口出恫嚇言詞之脅迫方式，強盜告訴人黃煒承之財物，其等所為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更致告訴人因意思自由遭壓制而交付財物，受有財產上損失，殊為不該；並考量被告陳奕鳴犯後一度於偵查中坦承犯行，惟於原審審理中則否認犯行；葉瑞中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再酌以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同為主導犯罪之人，負責規畫本案犯行之實行、被告陳奕鳴則係持刀壓制告訴人意思自由並在車上強盜財物之各自參與犯罪程度；暨衡以告訴人所受損害輕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考量其等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狀況，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月收入4至5萬元；被告葉瑞中於原審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月收入4至5萬元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41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亦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以原物沒收為原則，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本於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於該條第4項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違法行為所得與轉換而得之物（即變得之物），二者實屬同一，以貫澈上開理念。又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雖與被害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解金額給付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法院對於未給付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部分等未實際賠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就本件犯罪所得部分，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理中供稱：當天共拿到現金5萬6,000元及毒品咖啡包80包（見原審卷第410頁）。因本案並未扣得被告陳奕鳴所稱之毒品咖啡包，故未能將之送請鑑定機構鑑定，故在卷內無客觀證據足以佐證被告陳奕鳴所之毒品咖啡包內含毒品成分，本院僅能認定被告陳奕鳴係分得號稱咖啡包之物共20包。又依前揭行車紀錄器錄音譯文所示，於朋分財物時另案被告張語潔已明確陳稱：每人分得現金為1萬4,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共計20包，每包價值為150元計算，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因本件強盜所得所分得之則物約為1萬7,000元（計算式：現金每人朋分1萬4,000元，咖啡包每人朋分20包，每包價值150元），然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和解，且已全數清償完畢，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張語潔賠償告訴人之金額已逾其等犯罪所得，依上開說明，此部分爰不再為沒收之諭知。另被告葉瑞中持以強盜之刀械並未扣案，且亦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亦非違禁物，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劉哲鯤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6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奕鳴


選任辯護人  葉重序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瑞中



選任辯護人  崔碩元律師
            徐人和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第14213號、第14214號、第14215號、第37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奕鳴、葉瑞中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各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
一、陳奕鳴、葉瑞中及張語潔(由本院另案判決)、許廷瑄(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通緝中)為朋友，其等4人因缺錢花用，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謀議由陳奕鳴出面佯以欲向黃煒承收取積欠車款及並購買毒品咖啡包為由，與黃煒承相約見面後，再由葉瑞中及許廷瑄強盜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謀議既定，陳奕鳴即於民國111年3月15日晚間6時許，委請黃信全轉知黃煒承於同日晚間9時30分許，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之東東保齡球館會面。陳奕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語潔，許廷瑄另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葉瑞中則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同日晚間9時45分許先後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待黃煒承依約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陳奕鳴即先進入黃煒承駕駛之車牌號碼為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內，佯以向黃煒承收取車款，並依張語潔先前指示，向黃煒承表示欲購買毒品咖啡包數量後，復又調降購買數量，以此方式確認黃煒承攜帶之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嗣陳奕鳴離開黃煒承車輛後，許廷瑄、葉瑞中旋進入黃煒承所駕小自小客車，許廷瑄坐於車輛副駕駛座，葉瑞中則持可供兇器使用之刀械坐於該車副駕駛座後方座位，並將刀械抵住黃煒承脖子，許廷瑄則向黃煒承恫稱：「把你身上的錢都拿出來，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等語，以此強暴、脅迫手法至使黃煒承不能抗拒，而將身上持有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萬6,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80包（每包價值150元）交予坐在副駕駛座之許廷瑄。陳奕鳴、葉瑞中、許廷瑄、張語潔等4人強盜得手後，即逃逸離去並朋分財物，由陳奕鳴分得1萬4,000元及號稱「咖啡包」之物20包。
二、案經黃煒承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供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故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時指述案發當日係先與陳奕鳴相約見面，陳奕鳴坐上其所駕自小客車並收取2萬元後即下車，嗣有另2名不詳人士坐上其車，並持刀架住脖子，因無力抵抗，故將車上現金全數交付等情（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一卷第145頁至第148頁)。然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詰後則改證稱：案發當日陳奕鳴或許廷瑄並未對伊實行強盜犯行等語（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9頁）。是證人黃煒承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就是否有遭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強盜財物此一主要待證事實，前後陳述全然不同。
　㈡本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之時間距離案發時間接近，於製作筆錄完成後，亦經其確認內容是否實在後始簽名捺印等情，有其警詢筆錄在卷為佐（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而於本院審理時，經提示上開筆錄予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閱覽，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亦供述：該份筆錄為其製作，簽名為其簽名等語（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8頁），其於本院以證人身分作證時，對於諸多重要待證事實，或沉默不答，或稱忘記、不知道（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37頁至第444頁），復已與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達成和解，取得和解金10萬元，有和解書可參（見本院第4709號卷第161頁至第162頁）。從形式上及外部環境觀之，警詢筆錄詢問過程並無違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且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內容，相互對照本案卷內非供述證據即被告陳奕鳴車內行車紀錄器錄音譯文內容（見111年度他字第2349號卷一第245頁至第249頁），互核有高度一致性，較之本院審理時之上開重大情事變更，堪認黃煒承於警詢時之陳述，顯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況黃煒承嗣後於檢察官訊問時翻異前詞，改證稱：並無遭強盜等語，業經檢察官以黃煒承涉犯偽證罪，向桃園地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桃園地院以113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有上開簡易判決在卷足憑。是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既已隨其態度改變而無其他相同價值之人證、書證或物證可資替代，然其於警詢中之陳述為證明本案被訴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證據，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應例外地賦與證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下述採為裁判基礎之供述證據性質上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除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外，對於其餘部分，檢察官、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辯護人於審理中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第2674號卷第415頁及第42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另本判決引用其餘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之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坦言於上開時、地與黃煒承相約至東東保齡球館見面，被告陳奕鳴先進入黃煒承車內並離去後，被告葉瑞中始與許廷瑄進入等情，惟均否認有強盜之犯行。被告陳奕鳴辯稱：當天我到東東保齡球館除了要收黃信全欠我的車款以外，還要順便跟黃煒承收他欠我的20多萬元車款，我只是要討債；被告葉瑞中則辯稱：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黃煒承車輛，許廷瑄在副駕駛座，伊坐後座，係因許廷瑄要求伊作伴，上車是為了買毒品等語。
　㈡不爭執事項
　　被告陳奕鳴有於111年3月15日晚上9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另案被告張語潔前往東東保齡球館，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則分駕駛2車同往上址。於告訴人黃煒承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被告陳奕鳴先獨自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待被告陳奕鳴下車後，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旋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嗣許廷瑄下車時有提一袋子離去等情，分據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被告張語潔及許廷瑄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指訴相符，並有被告陳奕鳴駕駛之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對話譯文、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去程行車路線、相關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主個人基本資料、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等證據（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129頁至第181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屬實。
　㈢告訴人黃煒承於案發當日，係因被告陳奕鳴向其催討車款乙事，始相約在東東保齡球館見面乙節，業據告訴人黃煒承供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而證人黃信全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跟黃煒承說要去東東保齡球館時，我就有跟黃煒承說清楚陳奕鳴是要去找他收車款，黃煒承也知道他當天到東東保齡球館會遇到陳奕鳴等語（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91頁至第314頁），足徵被告陳奕鳴於案發當日係以收取車款為由與黃煒承相約見面。
　㈣被告陳奕鳴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紀錄器譯文顯示，自同日晚上9時26分34秒起迄同日晚上9時45分40許亦即被告陳奕鳴實際與黃煒承見面前，共計有3段對話，內容分別如下（111年度偵字第42072號卷一第169頁至第174頁）：
　⒈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26分34秒開始：
張語潔：應該是確保，你等一下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懂意思嗎？你就說我要5個... 陳奕鳴：我要5個？ 張語潔：對，你就說你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時候。 陳奕鳴：算了，我2個就好了 張語潔：對對，算了我2個就好了，懂意思嗎？ 陳奕鳴：懂懂。 張語潔與某人手機對話：我現在窮到我現在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了，我要去搶人家的錢，我要去搶錢啦，我要去搶了現在已經在路上了... 張語潔：要去哪啦？ 陳奕鳴：不是要去東東。 
　⒉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1分34秒開始：
張語潔：等一下你東西拿完你回來我們這個車上，你把K給我，然後你就去幫他們開車。 陳奕鳴：侑侑也來了阿。 張語潔：侑侑來我跟你講完蛋。 陳奕鳴：怎麼說？ 張語潔：他一定說沒有啦，直接搶了啦，這樣你會完蛋。 陳奕鳴：哈哈，直接搶喔，阿全本來就知道侑侑會來啊  陳奕鳴：不是說要領錢，這樣子我才可以看他找的錢有多少。 張語潔與許廷瑄電話對話：他要領錢啊，他不領錢他怎麼可以看那個他身上剩多少錢，就叫他說先拿5個阿，就先拿5個阿，然後說沒有啊沒有啊，先看他身上剩幾個阿，一定要先拿5個嘛對不對... 許廷瑄：幹你娘，搶錢啦。 張語潔：錢當然是要搶，所以他是要拿5個的錢去領2萬元出來，然後沒有沒有拿2個就好，拿2個，然後拿了以後會找錢嘛，對不對。 許廷瑄：你要看他看不看的到，眼力夠不夠。 
　⒊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45分40秒開始：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 我們到東東了，你在哪裡，那我跟你講，你有沒有看到一台寶獅的車子黑色的，你跟在阿廷（按：指許廷瑄）那邊，我在裡面在交易阿。 張語潔：是誰？ 陳奕鳴：侑侑（按：指葉瑞中）啦。 張語潔：你叫他打給阿廷啦。 陳奕鳴：你直接打電話阿廷啦。 張語潔：阿廷在外面埋伏他啦 
　㈤上開對話中，被告陳奕鳴多次敘及「侑侑」之人，即係被告葉瑞中乙節，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供述明確（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三第147頁至第151頁）。上開3段對話，係被告陳奕鳴於進入告訴人黃煒承所駕自小客車前，分別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之對話，其等對話未見任何關於收領車款事宜，另案被告張語潔於車上與某人對話之際，更表明「我現在窮到現在就要去搶人家劫啦，我現在已經在布建了」等語，足徵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以不法方法強取告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咖啡包及現金。而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欲以「先報高要買的毒品數量嗣再降低」之方式，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車上之毒品數量，且透過告訴人黃煒承找錢之際，確認告訴人黃煒承身上攜帶現金之藏放處所乙節，業據被告陳奕鳴於偵查時供述在卷（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3頁）。而另案被告張語潔及被告陳奕鳴上開對話中，亦可見另案被告張語潔明確指示被告陳奕鳴：你等一下領錢的時候就領多一點，你就說我要5個，然後他拿5個出來的時候，你就說算了，我2個就好等語，益徵被告陳奕鳴上開所述，確屬實在。是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自始即謀議強盜告訴人黃煒承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乙節，堪以認定。
　㈥觀諸上揭譯文第3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尚未與告訴人黃煒承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告葉瑞中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後致電予被告陳奕鳴確認位置之際，另案被告張語潔竟向其表示：「阿廷（指許廷瑄）在外面埋伏他啦」，倘被告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僅係為陪同被告陳奕鳴一同向黃煒承收取車款，其等依約定時間在東東保齡球館會面即可，實無須演練說詞，亦無須再三確認會合位置，更無須以「埋伏」手段收款項甚明。
　㈦綜合上情以觀，由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演練確認告訴人黃煒承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位置及其等確認彼此所在位置，復佐以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被告陳奕鳴與告訴人黃煒承見面前，即多次敘及搶錢等語以觀，足徵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案發當日係以欲收取車款為由與告訴人黃煒承相約見面，然實係為強取告訴人黃煒承隨身所攜現金及毒品咖啡包甚明。
　㈧當日被告陳奕鳴、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先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後發生何事：
　⒈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證稱：我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30分許駕車進入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陳奕鳴要來跟我收車款，我坐駕駛座上等陳奕鳴。陳奕鳴從我副駕駛座上車後收了2萬塊車款後下車，隨後有2名歹徒坐上我車子副駕駛座和副駕駛座後方座位，其中坐在副駕駛座後方歹徒持刀（約20至30公分長）架在我脖子上，並且說：「你身上的錢都拿出來」，我回我身上沒錢，歹徒說：「我知道你身上還有錢，你拿出來我不會對你怎麼樣」。因為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且施力，我只好順意將身上的現金都交給他們，隨後2名歹徒就下車往東東保齡球館停車場出口跑走等語明確（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
　⒉而許廷瑄於警詢中亦坦言：案發當天上車時，我問黃煒承東西和錢放在哪裡，他說在我身後的那包袋子，他從口袋拿出差不多5萬元現金，我把錢放到袋子裡面，我就提著袋子走了。警方提示照片中（指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174頁之照片編號55、56），圖中我持一個袋子從我駕駛的小客車走到陳奕鳴駕駛的小客車旁，該袋子內裝的是毒品跟錢，我把那個袋子拿到陳奕鳴駕駛的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裡等語。嗣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供述。而被告葉瑞中坦言於案發當日確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是告訴人前述有2名歹徒進入其車之人即係被告葉瑞中及許廷瑄無訛。
　㈨本院認定被告葉瑞中有持刀抵住告訴人脖子之理由如下：
　⒈訊之被告葉瑞中坦言有與許廷瑄一同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並坐於後座等語（見原審卷第103頁），惟否認有持刀抵住告訴人脖子。然告訴人已指述案發當日進入該車坐於副駕駛座之人有持刀抵住其脖子等語明確，且依上揭譯文第3段內容，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尚未與告訴人會面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被告陳奕鳴於偵查中亦坦言：譯文中我說「我們到東東了你在哪裡，你跟在阿廷那邊」等文字，是當時被告葉瑞中打電話給我問我在哪裡，因為他在等我交易完後，他和許廷瑄就要動手強盜，我就在和葉瑞中確定我的具體位置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3頁）。是足證被告葉瑞中與被告陳奕鳴係相互配合以期可以遂行強盜告訴人所攜財物。
　⒉依卷附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
陳奕鳴與葉瑞中之手機通話：喂，怎樣，我知道阿，阿廷他打電話過來，你一定帥的阿。 張語潔：剛是怎麼發生的？ 陳奕鳴：剛剛的劇情是怎樣？ 葉瑞中(電話開擴音講述)：我就坐在後座阿，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就嚇他)... 張語潔：哈哈哈，回去再講，電話裡面就不要留紀錄了，不要有通聯。 陳奕鳴：沒有啊，阿全打電話給我，我就跟他說我不知道阿就走拉。 
　　在111年3月15日晚間9時56分35秒，亦即許廷瑄與被告葉瑞中 已從告訴人車輛下車並離開東東保齡球館時，被告陳奕鳴主動致電詢問被告葉瑞中：「剛剛的劇情如何」等語，被告葉瑞中回覆：「我就坐在後座啊，然後我身上有刀喔（我就嚇他）...」等語，此實與告訴人前開證述相吻合。本院審酌錄音檔案本身為非供述證據，係透過機械構造忠實地將所錄得之聲音呈現出來，不會如同供述證據般由於人之記憶將隨時間逐漸淡忘模糊、敘述方式不同等因素而受影響，是被告葉瑞中於案發當時即已主動向被告陳奕鳴表示：有將刀拿出來嚇告訴人等語，益徵告訴人供述於案發時有2人進入其所駕自小客車，後座之人有持刀抵住脖子，並恫嚇命其取出財物，其不得不順從等證述內容，應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
　⒊另依行車紀錄器時間111年3月15日晚間11時38分41秒起，所錄得內容如下：
陳奕鳴：每個人分多少啊？ 張語潔：1萬4阿，1個人1萬4阿，1、2、3、4、5、6、7、8、9、10、11、12、13、14阿。 陳奕鳴：阿咖啡1包500，500乘以90包，4萬5。 張語潔：什麼90，咖啡1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 陳奕鳴：蛤，咖啡好少喔，咖啡不好賺。 
　　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清點自告訴人處取得財物後，除有計算所取得之現金及咖啡包外，並有計算朋分方式。依被告陳奕鳴所述，本件強盜所得財物為現金5萬6,000元及咖啡包80包（每包價值150元），依上開錄得譯文，現金部分每人分得1萬4,000元，咖啡包部分，另案被告張語潔表示：「咖啡一包150，乘以80包，1萬2，一人3千」等語，由上開計算式可知，另案被告張語潔係以4人為基礎計算如何朋分所得財物。審酌本案相互聯絡並確認所在位置之人共計有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4人，此益徵被告葉瑞中非如其所述僅陪同許廷瑄至告訴人車上聊天，而係確有前述持刀進入告訴人所駕自小客車之舉，方得分領本案強盜所得財物甚明。
　㈩而一般常人於突遭2名不認識之人自副駕駛座、副駕駛座後座上車，其中一人又持刀械抵住自己脖子，在人數劣勢及身處密閉車輛內之情形下，當因惟恐遭到利器傷害而極度驚恐、害怕、無從反抗，亦無法求救，復佐以告訴人黃煒承於警詢中證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金交給他們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7頁），足證告訴人之自由意志顯已遭到壓制，客觀上已達到不能抗拒之程度無疑。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於抵達東東保齡球館前，即不斷演練如何確認告訴人身上所攜毒品數量及現金擺放位置。再者，被告陳奕鳴在駕駛車輛駛進東東保齡球場後，告訴人還未遭強盜前，即致電被告葉瑞中詢問其所在位置，並指示被告葉瑞中前往許廷瑄駕駛之寶獅車輛旁與許廷瑄會合，堪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對於本案強盜犯行間，有明確分工並各司其職，且被告陳奕鳴對許廷瑄、被告葉瑞中之強盜犯行，顯有所認識。此外，待許廷瑄、被告葉瑞中實行強盜犯行後，被告陳奕鳴又撥打電話給被告葉瑞中確認車上發生之狀況，被告葉瑞中並在車上接聽手機回應方才發生之強盜狀況，復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另案被告張語潔、許廷瑄於案發後更分別駕車陸續回到被告陳奕鳴經營之位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晉鳴車行集合，許廷瑄並將強盜所得裝有現金、毒品之袋子交到被告陳奕鳴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中，被告陳奕鳴又參與朋分強盜而來之贓物，益證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強盜犯行間，早有預謀，且犯罪計畫明確翔實，彼此間當具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至明。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之辯解不予採信之理由：
　　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及其等選任辯護人雖辯稱：黃煒承於案發時有積欠其20餘萬元車款，本件僅是討債，無不法所有意圖等語。惟：
　⒈按刑事法關於財產犯罪所定之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思條件，即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係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產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該「不法所有」云者，除係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外，其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之意圖，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以及逾越通常一般之人得以容忍之程度者，自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關於被告陳奕鳴當日為何與另案被告張語潔、被告葉瑞中、許廷瑄至案發現場與黃煒承會面之緣由，被告陳奕鳴於111年3月17日警詢中供稱：我當時是前往黃煒承車上收取1萬5千元車款和交易毒品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21頁至第29頁）。嗣於同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黃信全有欠我車款，我於本月14日向他催討時，他說要我去跟黃煒承拿車款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14214號卷第221頁至第224頁）。再於翌日羈押審查庭中，供稱：我不認識黃煒承，我是因為接到黃信全電話告知我要收車款的話，就到上開時地找他的司機也就是黃煒承收錢，收黃信全欠我的車款，他總共跟我買3部，計算上3月15日收到9千元外，黃信全還欠我3萬元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二第329頁至第333頁）。後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案發當日是要收取黃煒承欠我的車款23萬元，案發那天黃信全要給我車款，我也要順便收黃煒承欠我的所有車款。黃煒承的車款有分期，他有承諾在3個月之內給我，但是我只收到1期車款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1頁至第307頁）。觀之被告陳奕鳴於偵、審期間之歷次供述，其首先稱是要向黃煒承收取1萬5千元之車款，嗣改稱不認識黃煒承，當天去案發現場是要向收取黃信全積欠之車款，最後方提出一次性要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全部車款之抗辯，是其辯詞除對案發當日究竟是要收取何人積欠之數額若干車款，前後矛盾不一，是其案發當日是否確係要一次性向黃煒承收取23萬元之車款，已屬有疑。
　⒊另徵之行車紀錄器對話譯文內容（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卷一第173頁），顯示：
張語潔與某男手機對話：剩幾個？錢有多少錢？(某男：一疊，5到6萬吧)好爽喔，哈哈哈，一人一萬多塊，然後呢再來，喝的呢？菸呢？好，那菸先幫我收齊，2個沒關係，好沒關係，車行等，你什麼東西超多，喝的，好奕鳴就拿喝的沒錢分阿。 陳奕鳴：我不要，我要拿錢，我不要拿喝的。 張語潔：好好，等一下過來再算啦，你先藏好，你藏在副駕駛座的底下。 陳奕鳴：黃信全打來了。 張語潔：阿全打來了，不要接不要接，你老闆阿全喔。 陳奕鳴：我不接他又一直打。 張語潔：你現在一定不能接，你要聽侑侑他們完全的講完怎麼樣你才能接......你一定會完蛋。 
　　等對話，可見許廷瑄與被告葉瑞中強盜財物得手後，另案被告張語潔先告訴電話對方「把錢藏在副駕駛座底下」，並在被告陳奕鳴告知黃信全打電話過來後，指示被告陳奕鳴「不要接、不要接」，稱「接了會完蛋」等語，稽之黃信全於警詢中證稱：陳奕鳴案發當天晚上6點用LINE打電話告訴我黃煒承車款日期要到了，詢問我如何收取該車款，我就通知黃煒承去東東保齡球館等語（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11頁至第113頁），可知黃信全案發前已知被告陳奕鳴要在東東保齡球館收取黃煒承車輛之車款。是倘被告陳奕鳴於當日確係向黃煒承收取積欠之車款23萬元，因為從黃煒承身上取得之財物本就是被告陳奕鳴可合法持有的財物，另案被告張語潔何須要求許廷瑄等人將款項刻意藏放之理，再者，車款亦與黃信全無涉，被告陳奕鳴及另案被告張語潔等人又何須迴避黃信全來電？由此益徵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知悉本案自黃煒承身上強盜而來之財物，其等並無合法持有權源之理甚明。
　⒋至另案被告張語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看過黃煒承向陳奕鳴買車之買賣合約書，看到黃煒承向陳奕鳴共買2台車，上面有黃煒承的簽名我想說是真的才幫忙討這筆錢，陳奕鳴跟我說要去收21、22萬元，有拿2張買賣合約書給我看等語（見原審111年度訴字第1618號卷第230頁至第260頁），固據告訴人黃煒承供稱確有向被告陳奕鳴購買自小客車，且積欠被告陳奕鳴車款（見111年度偵字第42073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48頁）。然案發當日，另案被告張語潔與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係佯以欲收取車款為由邀約告訴人見面，然其等係意在告訴人隨身所攜毒品及現金，是上開車款是否全數屆期、另案被告張語潔是否見過上開買賣合約書，實與本案無涉，是另案被告張語潔上開陳述，自難為有利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之認定依據。
二、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犯行均堪以認定，其等上開所辯洵係事後卸責之詞，無從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為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要旨參照）。查被告葉瑞中犯本案時用以抵住黃煒承脖子之刀子1把，雖未扣案，然參酌黃煒承於警詢中供稱：歹徒將刀子抵在我脖子上並施力，我只好順意將現金交給他們等語，足證葉瑞中攜帶之刀子應有一定殺傷力，若以刀刃揮砍他人，會造成他人受傷，此應屬合理認定，客觀上自足以對他人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為具有相當危險性之器械，核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相當，應屬兇器無訛。
　㈡核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情形）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
　㈢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就本案犯行間，與許廷瑄、另案被告張語潔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論以共同正犯。
四、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及量刑說明
　㈠原審同此見解，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予以論罪科刑，固無非見。惟：⑴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於原審判決後之113年7月17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有和解書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第4709號卷第161頁），原審未及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此一犯罪後之態度，即有未洽；⑵另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金額亦逾其等犯罪所得，此部分自無庸再為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而為沒收之諭知，於法亦有未合。被告陳奕鳴、葉瑞中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原審判決。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均正值青壯，不思以勞力正當賺取財物，竟以持兇器之強暴方式及口出恫嚇言詞之脅迫方式，強盜告訴人黃煒承之財物，其等所為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更致告訴人因意思自由遭壓制而交付財物，受有財產上損失，殊為不該；並考量被告陳奕鳴犯後一度於偵查中坦承犯行，惟於原審審理中則否認犯行；葉瑞中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再酌以被告陳奕鳴與另案被告張語潔同為主導犯罪之人，負責規畫本案犯行之實行、被告陳奕鳴則係持刀壓制告訴人意思自由並在車上強盜財物之各自參與犯罪程度；暨衡以告訴人所受損害輕重、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考量其等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狀況，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月收入4至5萬元；被告葉瑞中於原審審理中自述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服務業、月收入4至5萬元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41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亦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以原物沒收為原則，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本於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於該條第4項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違法行為所得與轉換而得之物（即變得之物），二者實屬同一，以貫澈上開理念。又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雖與被害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解金額給付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法院對於未給付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部分等未實際賠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就本件犯罪所得部分，被告陳奕鳴於原審審理中供稱：當天共拿到現金5萬6,000元及毒品咖啡包80包（見原審卷第410頁）。因本案並未扣得被告陳奕鳴所稱之毒品咖啡包，故未能將之送請鑑定機構鑑定，故在卷內無客觀證據足以佐證被告陳奕鳴所之毒品咖啡包內含毒品成分，本院僅能認定被告陳奕鳴係分得號稱咖啡包之物共20包。又依前揭行車紀錄器錄音譯文所示，於朋分財物時另案被告張語潔已明確陳稱：每人分得現金為1萬4,000元，號稱咖啡包之物共計20包，每包價值為150元計算，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因本件強盜所得所分得之則物約為1萬7,000元（計算式：現金每人朋分1萬4,000元，咖啡包每人朋分20包，每包價值150元），然被告陳奕鳴、葉瑞中業與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和解，且已全數清償完畢，是被告陳奕鳴、葉瑞中與張語潔賠償告訴人之金額已逾其等犯罪所得，依上開說明，此部分爰不再為沒收之諭知。另被告葉瑞中持以強盜之刀械並未扣案，且亦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亦非違禁物，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被告陳奕鳴、葉瑞中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劉哲鯤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8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犯強盜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及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強盜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